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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台灣倫理學學者撰寫，於 2004年至 2006年之間出版、再版、

再刷的大學倫理學教科書，進行性別意識型態之檢視，分析書目包括鄔昆如

（2004）《倫理學》、林火旺（2005）《倫理學》、葉海煙（2005）《中國哲學的倫

理觀》、李琪明（2005）《倫理與生活》等四冊1。依照研究工具主類目的順序，

本章第一節到第四節分別陳述「語言偏見」、「刻板印象」、「消音、失衡、違背

真實」與「零碎」等四項主類目的分析結果，論述量化分析結果，並基於量化

分析結果進行的質性分析結果；第五節綜合討論則是綜合第一節到第四節的研

究結果，探討抽樣文本在性別議題論述的適切性與完整性，以及殘缺文本為何。 

 

 

第一節   語言偏見 
 

語言偏見之下的次類目包括：「單一性別的代稱」、「人物稱謂的支配性」、「嘲

諷中傷的論述」、「負面思維的造字或造詞」，以下闡釋這些次類目的研究結果。 

 

 

壹、 單一性別的代稱 

 

「單一性別的代稱」定義為「以單一性別作為全體人類的總稱」，欲瞭解文

本是否習慣以可作為男性代詞的「他、你」、「man」、「human」作為全體人類的

總稱，忽略正視不同性別個體的存在。本研究探析的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

                                                 
1 以下分別簡稱鄔書、林書、葉書、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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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出現男性代詞代稱全體人類、女性代詞代稱全體人類的次數總計與百分比如

下表 4-1-1所示2。 

 

表 4-1-1 「單一性別的代稱」每百頁出現次數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男性 47 201 39 89 376 100 

女性 0 0 0 0 0 0 

總計 47 201 39 89 376 100 

 

從表 4-1-1可看出鄔書、林書、葉書、李書文本皆以男性代詞作為全體人類

的總稱，林書以每百頁出現 201次為最多；其次，四書皆未出現以女性的代詞

作為全體人類的總稱的文本。此等研究發現呼應研究者於第三章說明本次類目

意義之說明，顯示本研究選取的大專倫理學教科書文本，仍無法突破傳統中文

書籍的書寫習慣，仍以男性代詞作為全體人類之總稱。每版本出現的方式，則

示例於下表 4-1-2。 

                                                 
2 以林書為例說明本研究每百頁出現次數的計算方式。統計林書抽樣文本共 72頁，於此次類目
出現男性的次數為 145次，因此林書每百頁出現男性次數，經四捨五入計算為(145÷72)×100=20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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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四書中的男性代詞 

版本 示例 

鄔書 「⋯⋯，就像說『某人會開車』一樣，並不止於說他有開車的理論，⋯⋯」

（鄔昆如，2004：4） 

「⋯⋯，他們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用來幫助別人，⋯⋯」（鄔昆如，2004：

115） 

「『損己利他』的倫理勸導通常不用於商業道德中，⋯⋯」（鄔昆如，

2004：371） 

林書 「⋯⋯有哪一個人在他一生當中，這個問題從來沒有一刻在他腦海中偶

然飄過？⋯⋯」（林火旺，2005：4） 

「⋯⋯相信這個命題為真的人，他的道德信念就是正確的。⋯⋯」（林

火旺，2005：167） 

「一個理性利己者會同意『有時候』締結契約對他有利，⋯⋯」（林火

旺，2005：259） 

葉書 「……。根本看來，孔子最關注的是「成人之道」（the way to become a 

man）—由人的個別性到人人之間的共通性……」（葉海煙，2005：9）

「惻隱之心⋯⋯由一己推及於他人，⋯⋯」（葉海煙，2005：27） 

「⋯，而終於忘己忘私，利己利他，⋯」（葉海煙，2005：132） 

李書 「⋯⋯如果你是女主角或其先生的好朋友，你又會怎麼想、怎麼

做？⋯⋯」（李琪明，2005：2） 

「⋯⋯照養老人的責任有時得委託他人（如僱傭、看護）⋯⋯」（李琪

明，2005：15） 

「⋯⋯有人主動地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也有人強力地要結束他人的生

命。⋯⋯」（李琪明，2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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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表 4-1-2示例可發現，會以男性代稱作為全體人類總稱的情況包括：第

一，將自己以外的人類稱為「他人」；第二，以「他」作為文本主角的代稱，然

而從前後文看不出文本主角的性別；第三，文本欲與讀者互動，以男性的第二

人稱稱呼讀者，這也是為什麼林書文本每百頁出現男性代稱作為全體人類總稱

的次數高過其它文本。此外，葉書特別將中文文意譯為英文的文本，顯示對中

文和英文男性代詞使用方式不僅缺乏性別意識，也意味這些文本的內涵關照的

對象只涉及到男性，或是此類由男性思維出發做出的論述亦應為全體人類行為

的準則。 

 

其次，依據研究者翻閱各冊文本的前後文，發現每冊教科書文本皆未揭示

為何選擇用他/你作為全體人類之代稱，意味各冊文本對於男性代詞作為全體人

類代稱之性別意識，有待加強。值得一提的是，李書文本曾於第四十七頁至第

四十九頁「複製人」的主題之下，以「他/她」、「她/他」作為全體人類之總稱。

例如「⋯複製人是否可稱為『真正的人』？她/他們是『人』還是『商品』？⋯⋯」

（李琪明，2005：48）、「⋯⋯，甚至有人想要複製他/她的至親摯愛，好讓生命

生生不息，⋯⋯」（李琪明，2005：49）。上述文本呈現方式顯然與該書其餘文

本以及本研究分析的其它三冊文本有所不同，顯示李書部分文本意識到，不應

該以男性代詞作為全體人類總稱，無法將具有女性意識的書寫方式貫穿全書文

本，誠為可惜之處。 

 

整體而言，上述研究結果與張錦華等人（2003）、Sadker等人（1980）的研

究結果相同，顯示大學教科書傾向以男性代詞作為全體人類總稱。此外，研究

者尚發現鄔書、林書、葉書、李書文本皆未清楚揭示為何採取男性代詞作為全

體人類的總稱，而逕行將男性的代詞作為全體人類的總稱。此種未說明用意即

複製社會普遍用語的文本，本質是一種性別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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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人物稱謂的支配性 

 

「人物稱謂的支配性」定義為「以單一性別作為性別關係中的主導或附

庸」，欲瞭解文本是否意識到社會慣用語所使用的人物稱謂，反映父權社會如何

將女性置放於附屬於男性的位置，進而避免複製這些人物稱謂於文本中。本研

究探析的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頁出現次數總計與百分比如下表 4-1-3所示。 

 

表 4-1-3 「人物稱謂的支配性」每百頁出現次數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男性主導女性附庸 1 1 1 1 4 100 

女性主導男性附庸 0 0 0 0 0 0 

總計 1 1 1 1 4 100 

 

表 4-1-3說明，鄔書、林書、葉書和李書呈現人物稱謂支配性的文本，皆是

描述男性主導女性附庸的人物稱謂，但未出現過女性主導男性附庸的人物稱

謂。男性主導女性附庸的人物稱謂，可分為依附於夫和依附於子，說明如下： 

 

一、依附於夫 

 

「……，在這一年中，內人張錦華在美國加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林

火旺，2005：2），文本以內人稱呼妻子，此種稱呼方式源自傳統「男主外、女

主內」的家事分工模式。即便妻子在國外擔任訪問學者、事業有成，依舊適用

「內人」的稱呼。其次，「……元朝大畫家趙孟頫的妻子管夫人（乃一位文學家）

結婚多年，婚姻生活堪稱美滿……」（李琪明，2005：9），文本指認管夫人的姓、



第四章 分析結果與討論 

 96

身份地位，無指認管夫人的名，相對於管夫人的丈夫趙孟頫，文本同時指認趙

孟頫的姓、名和身份地位。 

 

二、依附於子 

 

「三歲喪父，由母氏撫養長大；斷機教子，以及孟母三遷的故事，是家喻

戶曉的……」（鄔昆如，2004：146），文本裡的孟母沒有自己的姓氏，表達身份

的方式是依附在兒子之下的。再者，「陳昭瑛於文中提及孫大川的母親（一個卑

南族的女子）批評閩南人『自私、現實』。……」（葉海煙，2005：269），文本

優先指認母子關係與種族身份，卻無指認孫大川母親的姓、名。 

 

綜合上述，鄔書、林書、葉書、李書文本同時論述男性和女性時，易詳細

指認男性的姓、名、身份地位，而忽略詳細描述女性的姓、名、身份地位；即

便女性的姓名、身份地位皆被指認出來，但是女性與男性之間的身份關係，仍

選擇父權社會慣用稱謂方式—男性主導女性附庸—描述男女間的身份關係。文

本沒有批判父權社會慣用的稱謂方式，尚複製這些慣用的稱謂方式，這樣的研

究結果和張錦華等人（2003）對基礎新聞採寫教科書的研究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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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嘲諷中傷的論述 

 

「嘲諷中傷的論述」定義為「對單一性別或性傾向具有嘲諷、中傷的論述」，

欲瞭解文本是否對不同性別、性傾向的個體或團體持有語言偏見，以及該語言

偏見如何反應社會對不同性別、性傾向個體或團體的偏見觀感。本研究探析的

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頁出現次數總計與百分比如下表 4-1-4所示。 

 

表 4-1-4 「嘲諷中傷的論述」每百頁出現次數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異性戀男性 0 3 1 1 5 23 

異性戀女性 4 3 1 6 14 63 

同性戀男性 1 0 0 1 2 9 

同性戀女性 1 0 0 0 1 5 

總計 6 6 2 8 22 100 

 

表 4-1-4顯示，針對異性戀女性的嘲諷中傷論述百分比最高，達 63%；其次，

唯有鄔書未對異性戀男性有嘲諷中傷的論述，而李書和鄔書文本皆對同性戀女

性和男性有所嘲諷中傷。嘲諷中傷的論述如何呈現，說明如下： 

 

一、異性戀男性 

 

林書、葉書、李書對異性戀男性嘲諷中傷的論述核心為性驅力，例如林書

文本中，「丈夫瞞著妻子在外面喝花酒也不受法律管轄」（林火旺，2005：14），

以常態方式描述男性喝花酒此一雖無法律禁止但不道德的行為，是其解放性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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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管道之一。葉書文本中，「不能在獨身狀態中生活的人，至少不應破壞他人

妻子的貞潔」（葉海煙，2005：128），指出男性無法克制荷爾蒙激素的作用，論

述男性像人類以外的動物一樣無法控制自己的性驅力。李書文本中，「她，……

結婚十年來….過著無性生活，……，婚後至今，還未能弄清楚他是否性無能或

是同性戀者？」（李琪明，2005：1），文本複製社會中帶有污名色彩的「性無能」

一語和男性之間的連結。 

 

其次，林書和李書中傷異性戀男性的論述核心為暴力行為，例如林書文本

兩度舉張三（由林書第三十八頁前後文可判斷為男性）毆打小孩的暴力傾向，

李書文本欲藉由新聞報導說明部分的家庭是不幸福的：  

 

⋯⋯。看看現在全世界的離婚率不斷升高，⋯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快樂天堂」般

的幸福家庭生活。像是在屏東一黃姓男子因失業賦閒在家，經常借酒澆愁，前天

酒後持掃把竹柄，將六歲幼子毆打重傷致死；⋯⋯；另則有一陳姓婦女凌晨遭到

酒醉丈夫暴力相向，命在旦夕，以手機緊急報案⋯⋯。你看看這些施暴者或受虐

者豈不是天天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樣的家庭、這樣的婚姻還能說是人生

的避風港？還能再有所期待與依賴嗎？（李琪明，2005：4） 

 

文本描述兩個男性的暴力行為，第一個男性因為失業不得意，進而出現喝酒、

毆打小孩的景象；第二個男性依舊是喝酒、毆打親人。此種論述背後代表社會

對男性的普遍偏見，認為男性時常是家暴施暴者，無法控制自己的暴力行為，

令家庭成員生活痛苦。換言之，家庭婚姻生活的不幸福，皆肇因於男性的暴力

行為。李書文本剪輯新聞中呈現的男性形象，和林鶴玲（2002）分析新聞報導

中的男性形象之結果相同 

 

 綜合上述，文本嘲諷中傷地描述男性無法控制性驅力和暴力行為，皆有生

物決定論的意味，暗示荷爾蒙激素造成男性比較具有性驅力和衝動等特質，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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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這些特質是與生俱來而無法改變的（Measor & Sikes, 1993；洪蘭譯，2000）。

這樣的論述造成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嘲諷中傷男性無法改變之外，二方面也

暗示個體必須隱忍男性無法控制性驅力和暴力的舉止。其次，倘若文本意識到

社會學習理論之「同性為個體性別角色認同發展主要學習對象」的論點（引自

Measor & Sikes, 1993），或是認知發展理論強調文化刻板印象對個體性別角色認

同發展主體性之影響（引自 Golombok & Fivush, 1994），即得以覺察社會存在的

性別刻板印象對個體性別角色認同發展之作用，避免指認受虐者與施暴者的性

別身份必然分別為女性和男性。 

 

二、異性戀女性 

 

鄔書、林書、葉書、李書對於異性戀女性嘲諷中傷的論述，皆將女性描述

成社會中不受歡迎的對象，其嘲諷中傷的論述又分別有不同的核心。其中，李

書出現對異性戀女性嘲諷中傷的論述之用意，為批判父權思想貶抑、中傷女性。

各冊文本出現的論述示例如下。 

 

（一）不具有羞恥心的未婚女性 

 

⋯⋯女方不結婚而做未婚媽媽。⋯⋯，當事人不以為恥時，對「家庭」的衝擊之

外⋯也腐蝕著「家」文化。⋯⋯⋯（鄔昆如，2004：374） 

 

使未婚媽媽懷孕的相對當事人是誰？文本為何僅指出未婚生子的一方當事人不

以為恥？不論任何原因，未婚懷孕都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嗎？是否否認性道德多

元的可能？藉由徵候式閱讀瞭解，不論懷孕原因為何，未婚懷孕的女性受到倫

理道德譴責的行為，論述中看不出男性必須遭受傳統倫理道德的譴責。此外，

文本認為未婚媽媽破壞美好的家庭型態，這是一種延續過往傳統家庭型態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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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顯示出游美惠（2004）所稱的「問題矯正專家的建言」的論述。 

 

（二）女性宗教工作者的平凡笨拙形象 

 

⋯⋯從「心靈」出發，導引到行動的規範倫理解釋，不但有其形上基礎，而且亦

可以在事實上獲得明證。⋯⋯。近來東西方在這方面各出現了一位女性，而成就

了大事。⋯⋯小德蘭修女⋯⋯這位弱小的歐洲女子，學問不大，其貌不揚，⋯⋯；

唯一與眾不同的，就是懷有一顆「愛」心，⋯⋯。誰也沒有料想到，一位軟弱的

女子能完成舉世聞名的大事。⋯⋯，證嚴法師，她的一切亦都非常平凡，⋯⋯。

她的作法非常笨拙：到菜場去奉勸買菜的太太們每天節省五毛錢，作為慈濟工作

的施捨。（鄔昆如，2004：294）
3
 

 

文本以「學問不大」描述小德蘭修女，以「笨拙」描述證嚴法師的佈施行為，

意味女性即便能在公領域中一展「具愛心、慈悲心」的長才，本質上是學問不

大的人使用不聰慧的方法。 

 

（三）講求男女平等的女性言行不一致 

 

⋯⋯。我們的社會現在普遍認為男女是平等的，男女之間不應該在職務、能力、

所得和社會地位上有所差異，尤其女性在爭取男女平權的過程中，極力抨擊傳統

「男主外、女主內」或「女人柔弱、男人剛強」等觀念的錯誤，但是在實際生活

中，有些女性並沒有真正言行一致，如果有很重的行李要提，許多女人會認為這

個工作理所當然是男人的事；此外在許多社交場合，不少女性期待男人要尊重「女

士優先」的原則。如果透過倫理學的思辨，將會發現這些判斷之中，常常是基於

不一致的原則。（林火旺，2005：23） 

 

文本說明道德原則和實際生活運行有所不一，以女性講求男女平等卻時而在某

些情境忘記男女平等的精神為例。文本不舉男性知道男女平等卻不滿男女平等

的言行為例，如籃球場上的男性隊伍不歡迎女性隊伍共同競賽，而選擇以男性

為受害者、女性為加害者的論述方式，嘲諷女性言行不一致，可看出文本保護

                                                 
3 鄔書文本論述的小德蘭修女，就是一般所稱的德瑞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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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利益的男性中心論述，與簡成熙（2000a）與蔡篤堅（2000）的批評一致—

既有性別認知系統中，男性往往是得利者。 

 

（四）女性和女性性工作者的低落地位 

 

⋯⋯。事實上，佛教最初之兩性觀未臻於男女平等之境，不過，在釋迦在世前，

已接受弟子阿難之請，允許婦女出家，甚至接受妓女出家，這和耶穌基督適度包

容男女姦淫之罪過一般，皆有其深入於人性裡層的睿智與悲情⋯⋯（葉海煙，

2005：129） 

 

男性本來即擁有出家的權利，為何女性一開始沒有出家的權利？「『甚至』接受

妓女出家」的字句，意味妓女受到社會和宗教的何種評價？女性與女性性工作

者之間產生連結，又暗示性工作者在社會中不用受到尊重，讓女性和性工作者

同時受到偏見的對待。此外，文本採取肯定釋迦「允許」婦女出家的論述，對

於吳怡慧（2004）所論述女性在佛門中受到差別待遇的事實，選擇保持沈默不

多加解釋。文本表面上看似尊重女性，但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分析，這種尊重對

於地位高過女性的男性來說，是優越者的一種施捨。上述徵候式閱讀文本意義，

顯示文本對女性和女性性工作者的嘲諷，同時袒護男性過去的思維與作為。 

 

（五）理應任人擺佈的女性 

 

⋯⋯。莫怪乎自古即有人大嘆「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夫

唱婦隨」、⋯⋯這些耳熟能詳的語句似乎表示女性就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相夫教子美

德，然而其底層思想卻是顯露長久以來的「父權主義」（patriarchy），以及「大男

人主義」主導的「家庭觀」。⋯⋯（李琪明，2005：12） 

 

此段文本的前段文意呈現過去女性是任人擺佈的，並且描寫女性地位低落到沒

有人想要成為女性。從後段文意看來，文本實欲批判父權思想長久以來對異性

戀女性的壓迫和宰制，將女性描述為社會地位低落或只能扮演附屬性地位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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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以，依據前後文判斷，李書於此段文本出現對異性戀女性嘲諷中傷的論

述，目的為批判過去這些嘲諷中傷論述是不適切的，亦顯示李書部分文本與其

它冊教科書文本性質之不同。 

 

三、同性戀女性和男性 

 

（一）同性戀者的結合是姦淫的 

 

[姦淫]是指男女間不正常的結合，也是婚外情的一種。社會發展複雜化之後，不但

發生在男與女兩性之間，而且亦發生在同性之間，甚至發展在人獸之間。⋯⋯（鄔

昆如，2004：383） 

 

姦淫為負面、嘲諷的語詞，文本將同性戀者的性行為列為姦淫的種類之一，視

為違背社會規範的不道德行為，缺乏對同性戀者持多元尊重的態度。此項發現

呼應學者王雅各（2002）的主張，充分顯現社會對同性戀者觀感上的偏見和歧

視。 

 

（二）假結婚的男性同性戀者 

 
她，三十五歲，結婚十年來一直過著無性生活。婚前，總以為他忠厚老實與尊重

自己，婚後至今，還未能弄清楚他是否性無能或是同性戀者？是否只把婚姻當幌

子以對父母、對親友交代，而且還裝出一副家庭美滿幸福的模樣。所幸，自她領

養一個孩子，並把時間與精力投注在孩子教養之後，先前那種和先生同在屋簷下

各自生活的日子，也就顯得不再那麼難熬與無奈了。⋯⋯（李琪明，2005：1） 

 

文本指涉婚後不與另一半發生性行為的男性，即有可能是同性戀者，把婚姻當

作掩飾自己同性戀者身份的工具，並描述這樣的婚姻模式對另一半是折磨和痛

苦。文本隱而未顯地傳遞社會普遍瀰漫的迷思，認為男性必須充滿性慾，否則

不像男人；女性在親密關係中應該採取含蓄、被動的行徑，不可主動向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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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溝通為何不與我發生親密關係。此外，文本以異性戀思維作為論述中心，忽

略從同性戀者角度出發論述同性戀者的心理掙扎，像是社會與父母對自己的期

望，限制自己必須遵從異性戀才能結婚生子的社會角色規範。 

 

綜合言之，倫理學教科書文本嘲諷異性戀男性的核心為男性的性驅力和暴

力氣質，呼應生物決定論（Measor & Sikes, 1993；洪蘭譯，2000）的主張，認

為男性性驅力和暴力氣質是與生俱來的生理特質之一，是無法控制、改變的；

是故，男性外遇、性消費和暴力行為，都應該被赦免、原諒、或容忍，但卻忽

略社會、環境、個體心理因素在成長過程中交替影響個體行為發展的作用。其

次，文本以不同方式嘲諷過去和現在的女性如何地不受歡迎，嘲諷次數不僅比

異性戀男性多，嘲諷方式也比異性戀男性多變，浮現Mac an Ghaill（1994）所

指出之既有性別認知系統對女性的厭惡感；而倫理學文本中女性受到嘲諷、譴

責的研究發現，亦與楊巧玲（2004）的研究發現若合符節。此外，同性戀者難

得現身於倫理學教科書文本之中，如鄔書和李書文本雖偶見提及，卻不約而同

出現對同性戀者嘲諷中傷的論述，顯示文本對同性戀者的排斥及污名化，此與

蕭昭君（2002）的研究結果異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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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負面思維的造字或造詞 

 

「負面思維的造字或造詞」定義為「針對單一性別或性傾向進行負面思維

的造字或造詞」，欲瞭解文本是否呈現針對不同性別、性傾向的負面思維造字或

造詞？以及如何呈現語言偏見？本研究探析的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頁出現

次數總計與百分比如下表 4-1-5所示。 

 

表 4-1-5 「負面思維的造字或造詞」每百頁出現次數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異性戀男性 0 0 0 0 0 0 

異性戀女性 3 1 4 6 14 100 

同性戀男性 0 0 0 0 0 0 

同性戀女性 0 0 0 0 0 0 

總計 3 1 4 6 14 100 

 

表 4-1-5說明出現的負面造字、造詞皆僅針對異性戀女性。出現的字詞包括

「誘姦」（鄔昆如，2005：384；李琪明，2005：52）、「倫理學成為知識論之婢」

（鄔昆如，2005：432）、「作奸犯科」（鄔昆如，2005：440）、「笑貧不笑娼」（鄔

昆如，2005：459；林火旺，2005：28）、「嫖妓」（葉海煙，2005：128）、「妓女」

（葉海煙，2005：129）、「婦人之仁」（李琪明，2005：88）等。「姦、奸、婢、

嫖、妓、娼」等造字，皆是以「女」為部首，意義多半為負面居多，有污名化

女性的意味。四冊文本皆未察覺這些語詞的性別意涵，無法以中性、去污名化

的詞彙（如性工作者、性侵害、性交易等）取替之，顯示文本在使用語詞時，

不但忽略對性別污名化詞彙的批評，甚且再現污名化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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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綜觀「單一性別的代稱」、「人物稱謂的支配性」、「嘲諷中傷的論述」、「負

面思維的造字或造詞」等次類目的研究結果，發現鄔書、林書、葉書、李書文

本皆出現父權社會中的各式語言偏見。值得注意的是，李書文本的性質與其它

文本不同，如同嘲諷中傷的論述之次類目中，李書文本出現嘲諷中傷異性戀女

性論述，目的為批判父權意識；然而，較為可惜的是，李書文本幾度並列兩種

性別代詞作為全體人類之代稱，卻無法將此具有女性意識的呈現方式貫穿全書。 

 

整體而言，鄔書、林書、葉書文本，以及李書部分文本，呈現女性和男性

的權力地位關係之餘，也表達對異性戀女性和同性戀者的厭惡和排斥，性別盲

地複製負面的造字或造詞於文本之中。此種論述基調複製父權社會的偏見語

言，藉由文本傳遞予每一位讀者，該複製過程的形式就如同 Grossman和

Grossman（1994）的結構再製論主張：性別意識型態藉由學校機制中的教科書，

再製予社會大眾，教科書成為複製性別意識型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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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之下的次類目包括：「職業角色分配」、「家庭角色分配」、「活動參

與」、「人格特質」、「外表特徵」、「性傾向」、「性別關係」，以下闡釋這些次類目

的研究結果。 

 

 

壹、職業角色分配 

 

「職業角色的分配」定義為「依性別連結相關職業」，欲瞭解文本是否呈現

刻板的職業角色分配，呈現哪些刻板的職業角色分配、以及如何呈現之。本研

究探析的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頁出現次數總計與百分比如下表 4-2-1所示。 

 

表 4-2-1 「職業角色的分配」每百頁出現次數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男性 1 3 1 7 12 60 

女性 1 0 1 6 8 40 

總計 2 3 2 13 20 100 

 

從上表 4-2-1可發現出現刻板的男性職業角色的百分比為 60％，較女性多

出 20%。其中，李書出現的職業角色分配次數和每百頁出現次數都是最高的。

以下先說明鄔書、林書、葉書的職業角色分配如何呈現性別刻板印象，再說明

為何李書出現的次數和平均百頁次數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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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性的職業角色分配 

 

具體的男性的職業角色分配包括：「哲學王/統治者」（鄔昆如，2004：14）、

「商人」（林火旺，2005：21）、「軍人」（林火旺，2005：257）、「漁夫」（葉海

煙，2005：290）等。較為概括說明的有：「子孫要有光宗耀祖的事業成就」（鄔

昆如，2004：363）。 

 

此外，葉書文本曾經論述，「……佛教的出家制，也就是擺脫世間欲累…出

家是大丈夫事，要特別地勤苦……」（葉海煙，2005：127），「丈夫」一詞指涉

男性，因此文本論述出家為大丈夫事，將男性和出家此一職業角色相互連結。

即使文本曾經提及女性也可以出家，但是文本論述「出家是大丈夫事」（葉海煙，

2005：126），或是以男性角度出發論述「出家必須拋家棄子」（葉海煙，2004：

126），皆暗示男性比較適合於此職業角色，並且容易於此職業中有所作為。 

 

二、女性的職業角色分配 

 

不若對男性具體地指出其職業角色為何，文本對於女性的職業角色分配，

是以間接的方式指涉女性的職業角色。例如，文本提及的「笑貧不笑娼」（鄔昆

如，2004：459）、「妓女」（葉海煙，2005：129）等用語，連結女性和性工作者。 

 

李書文本對男性和女性的職業角色分配遠遠多過其它文本，原因在於李書

文本為了比較父權社會和男女平權社會性別角色分配之差異，並且批判父權社

會性別角色之分配。因此，李書文本出現的部分刻板職業角色分配，若關照其

前後文，是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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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教育下一代的教材中仍不斷複製的觀念是「⋯⋯女性⋯只能當老師，

不能當校長；只能當護士，不能當醫生⋯⋯，女性幾乎被隱藏起來，成為歷史上

的『配角』或『註腳』。」⋯⋯（李琪明，2005：12） 

 

上述文本突顯過去女性從事的職業角色，如何反映性別刻板印象，其論述是具

有 Gerson和 Peiss（1985）指涉的女性意識。然而，李書文本論及現代社會中女

性的職業角色分配時，即使衡量前後文意脈絡，亦出現具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

例如： 

 

吉莉根⋯⋯發展出不同於正義的另一聲音—「關懷」（caring）⋯⋯；由第二個階

段轉換為第三階段則歷經和諧關係的強調，由犧牲自我而至不傷害自己也不傷害

他人的全盤考量轉換過程。以此觀之現代婦女的成長歷程也頗為符合，在未婚前

多半是「待嫁女兒心」般地裝扮自己⋯；⋯結了婚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對丈夫的

支持與對相繼出生兒女的照顧，且在「賢妻良母」的光環背後往往是「忍辱負重」

般地犧牲奉獻；待另一半事業有成（即使是雙薪家庭，女性的工作也多半僅是補

助家計之用）以及兒女長大成人後，女性在不影響家庭生活的前提下，也開啟了

自我學習成長的第二春或多重管道。所以這樣的道德發展，並非以正義為主軸，

而是強調關懷的人際取向。（李琪明，2005：90-91） 

 

文本陳述現代社會的女性擁有出外賺錢的權利，工作性質通常為低薪資、低地

位、無專業、可被取代的，反映現代社會對女性工作能力和工作性質的刻板印

象和偏見。相較於批判父權社會職業角色分配，文本論述現代社會職業角色分

配時，僅陳述刻板印象中的普遍情狀，卻未加以批判之。研究者認為，李書文

本對於舊有父權社會職業角色分配的書寫具有女性意識、或女性主義意識，對

於現代社會的職業角色分配，雖已有性別覺察，但未到達女性意識或女性主義

意識的階段。 

 

李書文本於論述過去與現代社會對女性的要求時，未進行同等的批判。對

於傳統社會加諸於女性的要求，李書詳加批判過去壓迫女性的思維，但論述現

代社會對女性的要求時，則僅陳述此種思維是一種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忘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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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此現象背後的意義為何。分析此般前後不同論調的論述，對讀者可能產生

兩種向度的影響。首先，可能混淆讀者觀感，不清楚身處當下，該如何看待女

性在現代社會的處境；其次，可能複製予讀者的訊息是，比起過去女性無法工

作、受教育等處境，現代女性獲得的權力/利已超越過去，應該就此滿足，卻忽

視現代社會仍存在許多針對女性的不平等待遇。 

 

綜合上述，鄔書、林書、李書、葉書文本描述男性和女性的職業角色時，

隱含著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偏見。文本描述男性職業角色的百分比高過女性

20%；並且男性從事的職業角色較為多樣化、多為社會中認可的正當職業，而

女性的職業角色分配除了性工作者之外，現代女性從事的多為薪資收入較男性

低的職業，且未對為何呈現此狀態、如何改變這種狀態等加以說明。是以，從

職業角色的分析發現，文本依舊複製性別刻板印象，這樣的研究發現和張錦華

等人（2003）、王儷靜（2002）的研究發現相同；而與相關研究發現不同的是，

本研究抽樣的李書文本，能夠具有女性意識、批判意識，不過仍時而不經意地

流露性別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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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庭角色分配 

 

「家庭角色的分配」定義為「依性別連結家庭分工」，欲瞭解文本是否呈現

刻板的家庭角色分配，以及呈現了哪些刻板的家庭角色分配、如何呈現。本研

究探析的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頁出現次數總計與百分比如下表 4-2-2所示。 

 

表 4-2-2 「家庭角色的分配」每百頁出現次數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男性 5 0 3 16 24 51 

女性 3 1 3 16 23 49 

總計 8 1 6 32 47 100 

 

從表 4-2-2得知，文本出現的家庭角色分配論述，針對男性和女性描述的每

百頁次數皆接近 50%。此外，李書文本的性別刻板家庭角色每百頁出現次數都

是最高的，原因如同前述—比較、批判而必須指出父權社會的家庭角色分配。

不過，李書文本同樣不經意出現家庭角色分配的性別刻板印象。以下綜合示例

說明文本如何分配男女的家庭角色。 

 

一、男性的家庭角色分配 

 

葉書、李書的呈現方式較為具體，指出男性（不論是兒子或是爸爸）在家

中扮演主導、經濟支柱的角色： 

 

⋯⋯出家而獨守其身，⋯⋯在離開父母、妻子，並放棄家族的私有財產，也不再

以傳宗接代為生命意義之所繫之後，⋯⋯，以圓滿其實際存在之生命⋯⋯（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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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2005：127） 

 

⋯⋯就像有一少女因不滿生父未支付其生活費與扶養費等問題一狀告到法院，但

因為不滿判決結果，而在台北地院展開連續幾天的抗議行為⋯⋯（李琪明，2005：

5） 

 

至於鄔書呈現的主題，則是集中於男性在家中的角色，諸如「父子有親」（鄔

昆如，2004：123、370）、「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鄔昆如，2004：127、370）

等，描述男性在家中應該如何扮演好身為兒子、父親、兄長、弟弟的角色，這

些角色規範男性在家中應有的份際。 

 

二、女性的家庭角色分配 

 

 文本對於女性家庭角色的論述依舊環繞於照顧者角色，但以多重樣貌描述

之。首先是女性負責採買食物的工作，「⋯⋯到菜場去奉勸買菜的太太們每天節

省五毛錢，⋯⋯」（鄔昆如，2004：294）；其次是照顧子女責任的主要承擔者，

即便女性和先生的工作具有同等地位，女性依舊扮演教養子女的角色： 

 

⋯⋯，在這一年中，內人張錦華在美國加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帶著兩名還在

小學就讀的子女，⋯⋯，而我隻身在臺，不時得兩地奔波。⋯⋯（林火旺，2005：

2） 

 

此外，還有描述女性扮演為男性祈福的角色： 

 

⋯⋯一位達官貴人家中，總可以在後堂找到佛堂，而堂中的老太太（甚至中年婦

女）在吃長齋，在終身念佛，來替自己的兒子或丈夫贖罪⋯⋯（鄔昆如，2004：

210） 

 

文本指出女性在家中的宗教活動是為男性贖罪，女性對生活感到快樂和滿足感

需奠基於先生和兒子的平安、順遂，意指女性在家中的角色附屬於先生和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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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就每百頁出現的次數和百分比看來，文本針對男性和女性家庭

角色分配的描述沒有太大差異；就出現的內容來看，女性在家中扮演的照顧性

角色的樣貌雖較男性主導性角色的樣貌多樣化，但文本仍主要呈現女性附屬

於、受支配於男性的角色，而未加批判；其性別意識狀態停留在 Gerson和 Peiss

（1985）指認的性別覺察階段。文本描述的家庭角色分配，可說是起源於「女

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鄔昆如，2004：128）的

核心概念，反映男女有別的性別角色期待，這樣的研究結果與張錦華等人（2003）

與游美惠（2004）的研究結果相同。此外，由於家庭是女性生命重心之所在，

女性的家庭角色分配因此顯得多樣化，相對地，男性除了家庭生活之外，公領

域也是男性展現個人生命價值的場域，這樣的論證也可說明為何前述「職業角

色分配」的研究發現男性職業角色的分配較為多樣化，顯示「男主外、女主內」

此一父權社會分工方式的核心概念，影響文本描述家庭角色和職業角色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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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參與 

 

「活動參與」定義為「依性別連結家庭活動範圍以外的活動參與」，欲瞭解

文本是否因為性別之不同而呈現不同的活動參與類型，以及如何呈現之。本研

究探析的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頁出現次數總計與百分比如下表 4-2-3所示。 

 

表 4-2-3 「活動參與」每百頁出現次數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男性 1 10 1 4 16 94 

女性 1 0 0 0 1 6 

總計 2 10 1 4 17 100 

 

表 4-2-3中，林書、葉書、李書文本皆未刻板地描述女性家庭範圍以外的活

動，原因為文本未描述女性在家庭範圍以外的活動。若從每百頁出現次數的百

分比來看，文本描述男性的百分比遠多過女性 88%。文本論述男性的活動參與

類型包括「喝花酒」（林火旺，2005：14）、「開車」（林火旺，2005：18）、「參

與變法維新的英烈行動」（葉海煙，2005：9）、「參與救援行動」（林火旺，2005：

28；李琪明，2005：88）、「喜好運動類的休閒活動和資訊」（鄔昆如，2004：439）

等；唯一論述女性的活動參與類型為「喜好影劇類的休閒活動和資訊」（鄔昆如，

2004：439）。 

 

整體而言，文本論述男性、女性的活動參與時，男性的每百頁出現總次數

和百分比皆遠高於女性，並且男性參與的活動形式多樣化，暗示男性在家庭範

圍以外的多樣化形式，而女性不適合也不應該過於參與家庭範圍以外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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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定義為「依性別或性傾向連結各類人格特質」，欲瞭解文本是

否因為性別或性傾向而侷限個體人格特質發展多元化的可能性，以及其呈現方

式如何侷限之。本研究探析的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頁出現次數總計與百分

比如下表 4-2-4所示。 

 

表 4-2-4 「人格特質」每百頁出現次數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異性戀男性 10 6 10 21 47 57 

異性戀女性 13 3 1 19 36 43 

同性戀男性 0 0 0 0 0 0 

同性戀女性 0 0 0 0 0 0 

總計 23 9 11 40 83 100 

 

表 4-2-4中，同性戀男性和女性的人格特質並未出現性別刻板印象的劃記，

原因在於文本未描述同性戀男性和女性的人格特質。其次，鄔書、林書、葉書、

李書文本皆出現刻板異性戀男女人格特質的論述，每百頁出現次數最多的是李

書文本、次為鄔書文本。李書文本之所以每百頁出現次數最多的原因，和職業

角色、家庭角色等次類目的原因一樣，除了比較、批判而必須指出父權社會的

家庭角色分配，文本也出現「新社會舊思維」的性別刻板印象。 

 

綜合鄔書、林書、葉書、李書文本出現的刻板人格特質描述，以明示方式

指出異性戀男性和女性的刻板人格特質內涵，如表 4-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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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異性戀男性和女性的人格特質 

男性 女性 

˙智慧的：鄔書 

˙英勇救人的：林書、李書 

˙具有革命行動能力的：鄔書、葉書

˙冒險性、開創力與進取之精神：葉書

˙熱愛運動明星的：鄔書 

˙堅強不掉淚的：李書 

˙施暴的：林書、李書 

˙不忠於婚姻另一半：林書、李書 

˙貞潔的：鄔書、葉書 

˙信仰宗教的：鄔書 

˙為家中男性著想的：鄔書 

˙具有母愛的：鄔書、李書 

˙傳統社會女性是三從四德的：林書

˙現代女性是獨立自主的：林書 

˙脆弱且易想不開的：李書 

 

表 4-2-5中，有些人格特質是重複出現在不同文本的，例如用以形容異性戀

男性「英勇救人、革命行動能力、施暴、不忠於婚姻另一半」等人格特質，以

及用以形容異性戀女性「貞潔、具有母愛的」等人格特質，倫理學之外的文本

也曾出現這些刻板的人格特質（林鶴玲，2002；吳書榆譯，2000；游美惠，2004）。

研究者認為這些人格特質之所以重複在不同文本，可能和這些人格特質在社會

中被普遍認為特別屬於異性戀男性、女性有關。 

 

除了以明示的方式呈現異性戀男性、女性的人格特質，鄔書和李書皆出現

以暗示的手法隱喻異性戀男性和女性的人格特質，首先陳述鄔書的文本： 

 

⋯⋯。在知識爆炸的時代裡，父親也許是棒球迷，他可以記得所有名球員的資料，

包括身高、體重、打擊率等等，但是卻不知道自己的太太今天在上班的公司內是

否發生了什麼事，⋯⋯，做母親的也可以如數家珍般，叫出所有明星的名字，以

及他們或她們的婚姻情形，卻不知道自己的先生在公司裡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鄔昆如，200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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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為何對於運動明星有興趣？母親為何對影劇明星有興趣？是否有些母親比

父親更熟稔運動明星的資料？為何父親知道的球員資料是與其專業表現有關的

資訊？為何母親知道的影劇明星資訊是和私事有關，而不是這些影劇明星得了

哪些獎項、傑出作品？為何文本要刻意指出影劇明星的性別（他們或她們）？

為何在文本的其它角落看不到以「他們或她們」作為全體人類的代稱？文本論

述男性的理性特質展現於探究運動明星公領域的專業表現，女性探人隱私的特

質展現於探究所有影劇明星（不論男、女）的私生活記事。 

 

 其次，李書文本剪輯一則新聞，說明墮胎為社會新興倫理議題之一： 

 

⋯⋯，死亡並非全然是「壽終正寢」，有人主動地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也有人強力

地要結束他人的生命，這些不僅是法律的問題，更是倫理關注的焦點議題，諸如

墮胎、自殺⋯⋯等。近年來台灣的新聞媒體常有類似的報導：「暑假來臨，為防範

墮胎潮，提供青少女正確性資訊，女權會出版《魔女cha cha手冊》，⋯⋯，提供

少女充分資訊，懂得自我保護。⋯⋯該負責人強調，女權會出版《魔女cha cha手

冊》，並非鼓勵青少女從事性行為，只是提供充分資訊給青少女思考，因為在網路、

媒體充斥似是而非的性資訊，教育環境若依然抱持『說了就會鼓勵性行為』的鴕

鳥心態，反倒使青少女無法獲得正確訊息，導致未婚懷孕、非法墮胎的比率居高

不下，嚴重影響青少女身心健康。」傳統社會中「墮胎」（abortion）是個「只能做

不能說」的禁忌話題，但隨著社會風氣開放，既有的宗教與道德規範日漸薄弱之

際，墮胎的贊成與反對者各有其不同立場的主張。⋯⋯（李琪明，2005：50） 

 

文本選擇一篇新聞媒體的報導，作為墮胎議題的引子，卻並未對該則新聞內容

觸及性別刻板印象之處，加以批判。研究者認為，李書文本應該針對該新聞傳

遞的訊息加以質疑，諸如：為何需要提供青少女正確性資訊，而不提供同為青

春期的男性正確性資訊？為何女性要懂得保護自己，而男性不需要懂得安全、

負責的性行為？男性真的無法控制自己的性衝動嗎？男性是否也有「被認為學

習性知識的權利和義務」？職是，研究者認為，李書文本選擇的這則新聞內容，

暗示女性是無知的，並且在性這方面是易受侵害的，因此必須要懂得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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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文本選擇的這則新聞內容，暗示男性為約會暴力的加害者，男性無法

控制性驅力、沒有學習性知識的義務和權利，因為學習性知識對男性控制性驅

力是沒有幫助的。這則新聞內容雖非李書文本作者所執筆，然而文本選擇置放

的這則新聞內容，實際呈現對男性和女性的性別刻板印象和偏見。其論述對個

體性別角色發展的影響，可以社會角色理論解釋之；換言之，文本提供男性和

女性讀者社會角色的學習模範，導致讀者學習性別刻板印象以符合社會的角色

期望。 

 

 整體而言，文本論述刻板印象的異性戀男女人格特質，分別以明示和隱喻

的方式指出異性戀男性和女性如何擁有不同的人格特質，經由徵候式閱讀發現

本研究分析的倫理學文本維護父權思維和異性戀機制。異性戀機制既是用舊有

包裝傳遞父權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也以新的包裝手法複製性別刻板印象，顯

示性別刻板印象未因為時空推移而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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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外表特徵 

 

「外表特徵」定義為「依性別或性傾向連結外表特徵」，欲瞭解文本是否因

為性別或性傾向而刻意強調個體外表特徵，以及文本的呈現方式。本研究探析

的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頁出現次數總計與百分比如下表 4-2-6所示。 

 

表 4-2-6 「外表特徵」每百頁出現次數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異性戀男性 0 0 0 1 1 8 

異性戀女性 3 3 0 6 12 92 

同性戀男性 0 0 0 0 0 0 

同性戀女性 0 0 0 0 0 0 

總計 3 3 0 7 13 100 

 

表 4-2-6中，鄔書、林書、葉書、李書文本未出現對同性戀男性、女性的刻

板外表描述，原因為文本並未提及同性戀男性和女性。其次，刻板描述異性戀

女性外表的次數百分比遠多過異性戀男性 84%。唯一刻板描述男性外表特徵的

是李書文本，以「風度翩翩」（李琪明，2005：1）描述男性外表。而鄔書、林

書、李書刻板描述女性外表特徵的文本包括：「……小德蘭修女……這位弱小的

歐洲女子，學問不大，其貌不揚……」（鄔昆如，2004：294）、「……證嚴法師，

她的一切亦都非常平凡……沒有不凡的相貌……」（鄔昆如，2004：294）、「英

雄救美人」（李琪明，2005：88）、「大腹便便的婦人」（林火旺，2005：3）。不

論外貌是美或是不美，上述文本共同特徵是將女性及外貌連結在一起。此外，

李書文本論及毀容女性的心理歷程藉以鼓勵大眾不要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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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裔蕭麗君，因工作之故導致容貌全毀，歷經二十三次整容手術仍

無法恢復原貌，她說：「見到那些為了感情或小事就想自殺的人，我就想罵他們，

他們的處境會有我這麼悲慘嗎？我都能重新站起來，他們更應該堅強活下去才

是！」（李琪明，2005：52） 

 

社會中流傳的容貌盡毀卻勵志求生存，以及希望人群以公平眼光對待的故事主

角，多為女性，新聞鮮少出現男性作為此類故事的主角。此現象背後的意義，

不是男性毀容的機率比女性小，主要是社會流行的觀念認為外貌之於男性的重

要性，不如外貌之於女性的重要性。李書此段文本指出案例主角的性別身份為

女性，連結女性和注重容貌的意象，與社會性別刻板印象異曲同工，有複製性

別刻板印象之虞。此外，林書文本舉例說明生活情境的各種想法、言語背後都

代表著一種價值判斷，舉女性穿短裙做為例子： 

 

⋯⋯「台北市的住家環境實在很糟糕」、⋯⋯「日月潭的風景真美」、「那位女士居

然在公共場所穿那麼短的裙子，真是傷風敗俗」、⋯⋯，從生活的瑣事到整體社會

生活前景的評估，都是價值判斷。⋯⋯（林火旺，2005：28） 

 

文本選擇不舉男性或全體人類在公眾場合不合禮儀的穿著為例，而選擇穿短裙

的女性作為例子，連結女性穿短裙的外表和傷風敗俗的負面評價。 

 

綜合上述，從每百頁出現次數的百分比看來，異性戀女性外表特徵比異性

戀男性更容易受到文本描述，可對應說明學者簡成熙（2000）的論述；從描述

的方式和內涵看來，不論女性的外表是美麗的、傷風敗俗的、大腹便便的，其

各種不同的外表都會受到社會眼光的關注。文本皆未說明為何女性需要特別注

意自己的外表特徵，為何女性的外表需要如同物品一般供人觀賞、批評。此種

未說明源由的論述基調不僅複製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偏見，也讓這些性別刻板

印象和性別偏見繼續合理化地存於社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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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性傾向 

 

「性傾向」定義為「異性戀為正常的、正確的性傾向」，欲瞭解文本是否強

調異性戀個體/團體的論述和立場，以及文本如何呈現異性戀為正常、正確的性

傾向的論述。 

 

研究發現鄔書、林書、葉書、李書文本每百頁出現「異性戀為正常的、正

確的性傾向」的次數分別為 20次、7次、20次、54次。李書文本是每百頁出現

次數最高者，原因在於李書抽樣文本的性別議題本來就高過其它文本，加上這

些性別議題專注說明異性戀男女關係如何從父權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因此強

調異性戀男女關係的次數高過其它文本。相對地，林書每百頁出現次數低於其

它教科書的原因，則是文本本身論及性別議題的篇幅不多，因此較少有機會論

述異性戀男女之間的關係。以下分別示例說明文本如何呈現異性戀為正常、正

確的性傾向。 

 

鄔書文本強調人類依照生理性別的分類只會分成男性和女性，這兩性的結

合才具有繁衍下一代的能力： 

 

⋯⋯；人的群體性和社會性則源始於男性和女性，二性的情愛和結合是人性的復

合，復合後的整全人性享有生生不息的能力，傳宗接代，這社會性和群體性教導

人如何在人與人之間，與人和諧，與人親愛。（鄔昆如，2004：13） 

 

類似意義的文本也出現在葉書：「…『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

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葉海煙，2005：23），鞏固異性戀在父權社

會中的合理地位4，呼應陳瑤華（2002）與蕭昭君（2002）的研究發現。 

                                                 
4 相同意義的文本見鄔書第 371-3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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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強調「夫婦有別」（鄔昆如，2004：123、279、436）、「夫妻關係」（葉

海煙，2005：130）、「男女雙方」（鄔昆如，2004：367；李琪明，2005：8、10、

11、13、16）、「兩性關係」（鄔昆如，2004：459；李琪明，2005：17）、家中「父

母」（林火旺，2005：22；葉海煙，2005：14）、「一夫一妻制」（李琪明，2005：

9）等文本，「夫/父」和「婦/妻/母」的搭配，其意義為肯定一夫一妻制、異性

戀的家庭結構。此種肯定一夫一妻制的論述，不論是從社會學習論、認知發展

論、性別基模論而言，都會在個體性別角色認同發展過程中，於心理層面產生

微妙的變化。當個體接收到「異性戀是社會可欲的」、「大家都是異性戀」的訊

息時，即接受到社會中的文化刻板印象，驅使個體認同異性戀機制的性別角色

認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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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性別關係 

 

「性別關係」定義為「不同性別或性傾向之間的關係維持刻板的想法」，欲

瞭解文本是否在不同性別和性傾向個體/團體之間的關係，仍舊持有刻板的想

法，以及該想法如何呈現。本研究探析的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頁出現次數

總計與百分比如下表 4-2-7所示。 

 

表 4-2-7「性別關係」每百頁出現次數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異性戀男女 21 0 10 56 87 43 

異性戀男男 64 6 14 31 115 57 

異性戀女女 0 0 0 0 0 0 

同性戀男女 0 0 0 0 0 0 

同性戀男男 0 0 0 0 0 0 

同性戀女女 0 0 0 0 0 0 

同性戀與異性戀 0 0 0 0 0 0 

總計 85 6 24 87 202 100 

 

從表 4-2-7得知，鄔書、林書、葉書文本刻板描述異性戀男性和男性關係的

次數皆多過異性戀男性和女性關係。其次，文本對於同性戀之內、或異性戀和

同性戀之間關係的刻板論述為 0%，原因在於文本未提及同性戀者的性別關係。

以下分別論述文本如何呈現異性戀男女性別關係的刻板印象。 

 

 



第四章 分析結果與討論 

 123

一、異性戀男性和女性之間 

 

最普遍用以描述男女關係的文本為「夫婦有別」（鄔昆如，2004：123、279、

436）、「男女有別」（李琪明，2005：88）。文本的意義主張男性和女性的差異，

目的是協助男性和女性的相處更為融洽，違背男女差異的個體不僅使個人遭受

到人際關係的挫折，同時破壞家庭、社會規範的秩序。更進一步地，有些文本

描述男性在男女關係中掌有支配地位，然而文本並未論述或批判支配關係的成

因，例如「古印度就有七種婦—七種經不同手段或不同之婚姻模式所獲致的妻

子。」（葉海煙，2005：129）、「丈夫瞞著妻子在外面喝花酒也不受法律管轄。」

（林火旺，2005：14）。其中，上述林書文本的性別關係有兩種，一種是男性和

妻子之間的性別關係，另一種是男性和陪酒人員的性別關係，不論是前者或後

者性別關係，皆暗示男性對於女性身體、人格掌有支配的權力地位，女性居於

接受男性支配的下位。 

 

二、異性戀男性和男性之間 

 

東方傳統倫理學論述集中描寫異性戀男性和男性之間的關係，如「父子有

親」（鄔昆如，2004：123、149、278）、「父慈子孝」（鄔昆如，2004：127；葉

海煙，2005：70；李琪明，2005：16）、「兄友弟恭」（鄔昆如，2004：127；李

琪明，2005：16）、「君臣有義」（鄔昆如，2004：149、278；葉海煙，2005：18；

李琪明，2005：16）、「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鄔昆如，2004：137、171；葉海

煙，2005：18、19、39、70）等，直接且明確規範男性之間的人際互動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文本論及公領域的君臣關係，是女性無法參與的；而論及私領

域裡兄弟姊妹的份際時，東方倫理學選擇描述兄弟關係，未描述女性和手足之

間的人際規範，原因可能與女性出嫁之後與原生家庭少有來往有關，因此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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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手足的關係沒有重要到指認說明的程度。顯示女性在原生家庭不被重視的地

位，呈現傳統的、刻板的、忽略女性的家庭觀念。 

 

整體而言，檢視文本呈現的性別關係發現，文本依舊沒有描述同性戀者。

其次，文本對於異性戀男性和女性的性別關係有兩種呈現方式，一種是明指或

暗指男女之間的支配關係，且文本並未對權力關係的成因加以批判，容易將男

女之間的階層關係複製予讀者，無法培養讀者抵抗階層關係的能力；另一種呈

現方式是未指出男女之間的支配關係，與 Hall（1988）的研究發現一樣，文本

採取功能論的論點指出男性和女性互補是安定個人心理、維持家庭和社會秩序

的重要關鍵。再者，文本對於異性戀男性和男性的性別關係論述，呈現家庭、

家庭之外的公領域皆為男性的活動範圍，男性扮演不同位置、角色的可能性增

加，因此對男性之間的規範次數不僅多於女性，其男性扮演的角色也較具多樣

化。檢視文本的性別關係可發現，性別關係的內容和呈現方式，可在文本中看

見父權社會的影響仍未褪去。 

 

 

捌、小結 

 

綜觀「職業角色分配」、「家庭角色分配」、「活動參與」、「人格特質」、「外

表特徵」、「性傾向」、「性別關係」等次類目的研究結果，發現倫理學教科書文

本利用明示和暗喻的方式，複製父權社會對異性戀男女的性別刻板印象，未能

將反省父權社會的性別建構作為論述主軸，此研究發現與 Titus（1993）的研究

發現相同。由職業角色、家庭角色和人格特質的描述，可看出父權社會對異性

戀男性於公領域的多樣化描述，以及對異性戀女性於私領域的多樣化描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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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女性主義倫理學者簡成熙（2000b）的主張—傳統倫理學劃分公私領域的方

式，蘊含著性別意識型態。此外，研究發現文本未出現刻板的同性戀男、女描

述，其原因為文本的異性戀霸權思維，拒絕正視同性戀者的存在，自也不會在

文本中論及同性戀男女的任何形象。 

 

性別角色認同發展理論中的形象互動論、性別基模論，以及性別刻板印象

理論中的社會角色理論，可說明性別刻板印象的文本，如何緊扣讀者的社會經

驗和心理、社會行為發展。首先，文本提供讀者社會文化中普遍認同的性別角

色互動模式，例如異性戀傾向，將來讀者會以這套舞台表演的規則檢視自己社

會互動的歷程。其次，當個體檢視結果發現社會男女真如同既有社會規範所描

述，具有相異、互補的人格特質，例如男性剛強、女性柔弱，致使個體相信男

女差異，並依循著社會規範男女的規則產生自我應驗的預言，學習如何扮演性

別角色。再者，由於男性學習男性角色、女性學習女性角色的人越來越多，純

熟度也越來越巧妙，因此個體更相信性別刻板印象的正確性，失去抵制既有的

性別規範的力量。週而復始地，社會中性別差異的結果成為倫理學文本列舉各

式性別刻板印象的範例，影響那些還沒接收性別刻板印象的個體的性別角色認

知發展。性別刻板印象依循「複製、學習、複製」的循環過程，散佈於家庭、

職業、人格特質等生活的各種面向，牢固地維護異性戀機制與父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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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消音、失衡、違背真實 
 

消音、失衡、違背真實之下的次類目包括：「單一性別思維結論的類推」、「忽

略不同性傾向的存在」、「忽略指認道德情境中的性別身份」、「不同性別或性傾

向的正負形象比例」、「社會貢獻侷限於公領域與單一性別」、「性別相關議題的

篇幅和性質」、「學者、代表人物的性別次數」，以下闡釋這些次類目的研究結果。 

 

 

壹、 單一性別思維結論的類推 

 

「單一性別思維結論的類推」定義為「將單一性別思維的結論類推至全體

人類」，欲瞭解文本論述中心是否僅呈現單一性別思維的結論，將此結論類推至

全體人類，以及文本如何將單一性別思維的結論類推至全體人類。本研究探析

的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頁出現次數總計與百分比如下表 4-3-1所示。 

 

表 4-3-1「單一性別思維結論的類推」每百頁出現次數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男性 7 3 9 0 19 86 

女性 0 0 0 3 3 14 

總計 7 3 9 3 22 100 

 

從表 4-3-1可看出，男性思維結論類推至全體人類的百分比高過女性 72%。

以及，男性思維結論的類推出現於鄔書、林書和葉書文本，女性思維結論的類

推出現於李書文本。文本呈現方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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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性思維結論的類推 

 

先舉鄔書文本作為示例：「……。統治者應有智慧，應是愛智者，是哲學王

子。...…」（鄔昆如，2004：14），文本論述「哲學王子」的時代背景裡，得以讀

書、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成為倍感榮譽的統治者是人類理想人格的典範，文

本略而不提這樣的典範排除女性成為哲學王子的可能，此論述基調即為女性主

義倫理學者 Porter（1999）與簡成熙（2000b）所批判的—傳統主流倫理學忽略

女性經驗，呈現的理想人格典範僅是男性對其經驗世界所做的結論。另外，東

方倫理學文本提出的理想人格典範也只有男性可能達成，忽視女性經驗並排除

女性達成此人格典範的可能：  

 

……在中華文化的理解中，個別的人並不是完整的人，人的完整意義在於他的群
體性，他要齊家、要傳宗接代，延續生命及遞傳文化；進一步，如果他的「能」

的天賦夠，則是「學而優則仕」，出來為官，參與治理國家大事，甚至做到治國的

成果；更高更大更遠的理想是：平天下……（鄔昆如，2004：125） 
 

⋯⋯根本看來，孔子最關注的是「成人之道」（the way to become a man）—由人的

個別性到人人之間的共通性⋯⋯（葉海煙，2005：9） 

 

葉書文本將孔子仁學翻譯為「the way to become a man」，除了反映論述以男性代

詞作為全體人類的總稱之外，亦將男性思維的產物視為普同天下皆應遵守的原

理原則。撰寫於當代的文本未意識過去時代背景的性別不平等，持續將「特定

性別的個體才得以參與公共事務，兼具智慧、勇敢、節制三種美德的最高領導

人」的想法呈現於文本，將在公領域有所成就、具備理性思維視作所有人應該

追求的的人生理想與終極道德目標。此論述基調和 Sadker等人（1980）、黃長

玲等人（2002）所研究的教科書文本一樣，文本僅論述該領域既有的歷史脈絡，

忽視該歷史脈絡中的女性經驗、性別偏見與性別歧視。 

 



第四章 分析結果與討論 

 128

其次，林書文本兩次強調倫理學是要找出人類在各種道德情境中普遍、合

理的原理原則，以解決道德問題： 

 

哲學家在處理道德問題時，不只是跟隨習俗或傳統的道德標準，也不是完全依照

一般人的主張或看法，而是透過理性和批判，為其道德處境尋找一個合理的解答。

（林火旺，2005：9） 

 

⋯⋯「其他人都認為應該這麼做」不代表這樣做就具有合理性，在中國古代幾乎

所有人都認為女子不應該拋頭露面；⋯⋯為自己所屬的道德規則的基礎提出合理

的解釋，必須抽離自己的社會背景，提出這些規則應被採用的更一般性的（general）

理由。（林火旺，2005：10） 

 

上述文本反映林書文本的論述核心—正義倫理，相對地文本在其它角落未提及

批判正義倫理為男性思維產物的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例如，Porter（1999）與

方志華（2000）的批判論述：正義倫理過於講求理性的原理原則，並將此道德

判準視為普世最高道德判準，忽略關懷倫理學歸結女性經驗所得出的道德判準

「關懷」的價值。 

 

二、女性思維結論的類推 

 

李書文本引用 Noddings的理論時，一度將「關懷」論述為道德實踐的最終

目的：「另一學者娜丁絲（N. Noddings）也主張理想的『關懷關係』才是道德實

踐的最終目的，…」（李琪明，2005：91），說明 Noddings視「關懷」的地位高

過被「正義」，將視為隸屬女性特質的「關懷」作為普同天下每個人（不論個別

差異）皆應遵守的最高道德準則。李書並未明確指出 Noddings的推論如同男性

思維中心的倫理學論述，有忽略個別差異之虞，不過，藉由以下李書文本說明，

可瞭解李書文本並未全然贊同 Noddings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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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並非與「正義」相互抵觸，關懷更不應獨屬於女性，正義亦非男性

的專利，⋯⋯，無所謂對錯之分、也沒有優劣之分，所以若以合唱來比喻，各部

發聲既可「獨頌」也可以「齊唱」，而且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演唱出美麗和諧的樂

章。（李琪明，2005：91） 

 

文本論述關懷和正義不應單獨隸屬於任何性別，每個人都可以擁抱關懷和正義

作為自己的道德思維原則。顯示李書文本以間接方式否認關懷特質應為全體人

類的最高道德思維原則。 

 

綜合上述，鄔書、葉書文本中，不論是東方倫理學或西方倫理學論述，皆

可發現過去父權社會扮演領導社會大眾的政治人物，為東西方倫理學文本提供

的理想人格典範，排除女性經驗和女性參與機會，卻未指明或批判此理想人格

規範是有其歷史因素的、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此等論述的性別意識狀態，事

實上還停留在 Gerson和 Peiss（1985）指稱的性別覺察階段。此外，林書文本出

現的以男性思維的結論類推至全體人類的論述，將理性、抽象原理原則視為最

高道德判準，此等文本意義依舊為 Porter（1999）與方志華（2000）等女性主義

倫理學者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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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忽略不同性傾向的存在 

 

「忽略不同性傾向的存在」定義為「文本論述未正視不同性傾向個人或團

體的存在」，欲瞭解文本是否關照不同性傾向的個人或團體的存在，其次，分析

文本如何忽略不同性傾向的存在。 

 

依據研究者的分析結果，鄔書、林書、葉書、李書文本每百頁出現「忽略

不同性傾向的存在」次數分別為 20次、7次、21次、54次。林書每百頁出現 7

次為四書最少者，原因為林書文本與其它文本相較之下，較少觸及性別議題。

而李書每百頁出現 54次的原因，如同前文「性傾向」次類目的情況，因為李書

抽樣文本中多論述性別議題，加上這些與性別相關的文本集中說明異性戀男女

關係如何從父權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李書文本於第六

頁（十二至十五行）與第九頁（一至四行）曾經二度關注同性戀者，指出應「多

加探究、釐清與持平看待」同性戀議題（李琪明，2005：6），並且引用 Scanzoni

廣義的家庭定義，肯定同性戀者家庭。不過，於下列說明之後，文本就以一夫

一妻制為論述核心，未多加論述同性戀議題： 

 

⋯⋯古今中外雖因時空與文化差異存有各式各樣的婚姻制度與儀式，但現代社會

大多仍以「一夫一妻」制為主軸。⋯⋯（李琪明，2005：9） 

 

文本說明現代社會以一夫一妻制為主軸，是以後續論述核心為一夫一妻制的家

庭。於此說明之後，文本就不再出現同性戀議題，諸如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的

差異，為何同性戀者擁有組成家庭的權利，以及同性戀者在社會中面臨的阻礙

等。文本指涉同性戀家庭遭受主流社會邊緣化，然而後續文本僅敘述異性戀家

庭中的男女不平等，這樣的論述對於同性戀者而言，依舊是異性戀霸權為中心

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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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鄔書、林書、葉書、李書文本忽略不同性傾向的論述，可分為

「強調以生理性別劃分人的種類」、「強調一夫一妻制的生殖功能」、「強調男女/

兩性平權而非性別平權」三種呈現方式，分述如下。 

 

一、強調以生理性別劃分人的種類 

 

第一種忽略不同性傾向存在的論述方式為，強調人類分為女性和男性，例

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葉海煙，2005：23），以及： 

 

⋯⋯是造化神把原來的整體的「人」觀念剖成兩半，⋯⋯，這也就是人性分成男

性和女性的來源。⋯⋯（鄔昆如，2004：12） 

 

兩段文本只以「生理性別」劃分人類，忽略尚有性傾向不同於異性戀者的個體

和團體，自然也不會關注這些個體/團體在社會中組成家庭、養育下一代的基本

人權，此研究發現與陳瑤華（2002）的研究結果相互呼應。 

 

二、強調一夫一妻制的生殖功能 

 

第二種忽略不同性傾向存在的論述方式為強調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和家庭，

例如「⋯⋯，結婚是男女雙方的『相知相許』，⋯⋯」（鄔昆如，2004：367）、「⋯⋯

『男女』結合為『夫婦』，都是順應天道，符合人性的。⋯⋯」（鄔昆如，2004：

372）、「⋯⋯，男女各安其份的對等尊重，其實才是婚姻之道所以維繫不墜的主

要資藉，⋯⋯」（葉海煙，2005，131）、「⋯⋯男女情慾⋯促成⋯婚配制度，⋯⋯」

（葉海煙，2005：131）、「夫妻關係雖是家庭議題中的主軸議題，但親子關係同

樣也是⋯重要環節。⋯⋯」（李琪明，2005：13）、「⋯⋯，部分夫妻結婚後可以

宣稱他們想要成為『頂客』族，⋯⋯」（李琪明，2005：13）、「⋯⋯，子女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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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似乎是天經地義的『義務』，⋯⋯」（李琪明，2005：14）。這些文本顯示，

「一夫一妻制婚姻」此命題成立的要件是，具有生兒育女功能的婚姻模式才能

延續人類生命，隱而未顯地說明為何同性戀者違反社會規範、天地倫理的原因。 

 

三、強調男女/兩性平權而非性別平權 

 

第三種呈現方式是，文本講求「男女平權」（林火旺，2005：13；葉海煙，

2005：264）或「兩性平權」（李琪明，2005：92），而非「性別平權」，顯示文

本意識到不同性別間的不平等待遇，卻忽略不同性傾向間的差異和不平等待遇。 

 

綜合上述，鄔書、林書、葉書、李書文本未真正正視同性戀者的存在，「人

類分為男性和女性、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兒育女以繁衍人類生命、講求兩性

平權而非性別平權」等文本意義，和蕭昭君（2002）解讀的初等教育教科書文

本意義相同，文本清楚反映強迫異性戀機制，排除不同性傾向個人與團體的存

在。此外，文本沒有說明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相異的理由，也忽略同性戀者在

社會中應享有的各式人權和尊重，流露異性戀霸權的思維中心。王雅各（2002）

指出，倘若未瞭解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之不同，容易造成對同性戀者的誤解和

迫害，於多元文化的當代社會，為避免因誤解、不瞭解而帶來的偏見和歧視，

文本應該傳遞適切訊息，以賦予讀者尊重與自己不同性傾向的個體，而非閃躲、

污名化同性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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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忽略指認道德情境中的性別身份 

 

「忽略指認道德情境中的性別身份」定義為「道德情境中的角色，刻意忽

略性別身份的指認」，欲瞭解文本是否符應女性主義倫理學對傳統西方倫理學的

批判，提供抽象、普同的道德情境，以讓讀者進行理性的道德推論思考。鄔書、

林書、葉書、李書平均每百頁出現的次數為 0次、49次、0次、23次，林書每

百頁出現的次數多過李書 26次。以下示例說明林書、李書文本如何忽略指認道

德情境中的性別身份。 

 

林書文本論述近代西方倫理學學者 Gauthier的理論，Gauthier慣用顯然無性

別的「A、B」作為道德情境中的主角： 

 

所謂「囚犯兩難」是指兩個嫌疑犯在判決前所面臨的處境。假設A和B兩名囚犯

共同參與一項重大刑案，⋯⋯（林火旺，2005：253） 

 

在上述「囚犯兩難」的條件下，如果A和B都是理性利己的人，在不知道對方將

如何選擇⋯（林火旺，2005：254） 

 

林書文本抽象、不具體且死氣沈沈的道德情境，亦未說明主角的性別和彼此之

間的關係，恰為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批判的典型。李書文本出現從前後文無法

判斷其性別的 T和M，這兩位主角分別以不同立場論述現代婚姻關係： 

 

⋯你又會有什麼反應呢？這諸多的問題請環繞在腦際，且讓我們先看看T和M的

對話，並想想你較贊同何者？  

T：我覺得她背叛了家庭，也扭曲了家庭的真義。⋯⋯ 

M：我想你是否有些教條與八股，且把家庭太過理想化了。⋯⋯女性長久以來受

到婚姻的壓制，現在應該是掙脫枷鎖的時代了！ 

T：⋯⋯，畢竟婚姻不是兒戲，⋯⋯（李琪明，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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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書文本花了五頁篇幅詳細陳述 T和M對話的道德情境5，道德情境的建立較

林書來得具體、真實，使讀者較能感同身受地針對道德情境思考問題，然而文

本未指出 T和M的性別身份，依舊有營造客觀、理性情境的意味。 

 

綜合上述，林書文本忽略指認情境性別身份的次數百分比和內容，皆比李

書文本來的抽象、不具體，此種呈現主角性別身份的方式，為關懷倫理學者所

批判。關懷倫理學學者主張個體會依循情境的人際脈絡決策道德行動，而西方

傳統倫理學習於抽離道德情境中的性別因素，期望藉由中性的道德情境協助個

體進行理性原理原則的思考（簡成熙，2005）。 

 

 

 

 

 

 

 

 

 

 

 

 

 

 

                                                 
5 參考李書第 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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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不同性別或性傾向的正負形象比例 

 

「不同性別或性傾向的正負形象比例」定義為「除了學者或代表人物之外，

文本中不同性別或性傾向的主角，其正負面形象比例」，欲瞭解文本是否失衡地

呈現不同性別、性傾向個體或團體的形象，以及文本如何呈現不同性別、性傾

向者的形象。本研究探析的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頁出現次數總計與百分比

如下表 4-3-2所示。 

 

表 4-3-2「不同性別或性傾向的正負形象比例」每百頁出現次數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異性戀男性正面 0 7 0 3 10 13 

異性戀女性正面 3 0 1 9 13 18 

異性戀男性負面 0 11 2 6 19 25 

異性戀女性負面 1 7 1 21 30 40 

同性戀男性正面 0 0 0 0 0 0 

同性戀女性正面 0 0 0 0 0 0 

同性戀男性負面 1 0 0 1 2 3 

同性戀女性負面 1 0 0 0 1 1 

總計 6 25 4 40 75 100 

 

由表 4-3-2得知，異性戀男女每百頁出現次數的百分比 96%多於同性戀男女

的 4%。原因如同前文所述，文本鮮少提及同性戀男女，而從同性戀出現都是負

面形象看來，文本對同性戀者是不友善的，與賴鈺麟（2003）所指出一般民眾

對同性戀者持不友善的情況相同。其次，異性戀女性、男性負面形象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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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為 15％，而異性戀女性、男性正面形象的百分比差為 5％，顯示文本較容易

描述異性戀女性形象，並且以描述異性戀女性負面形象居多。以下分別說明文

本如何呈現對異性戀和同性戀男女的正負形象。 

 

一、異性戀男性的正面形象 

 

林書和李書呈現異性戀男性正面形象的文本，包括：「⋯⋯：張三⋯，他的

妻子和兒子都身陷火場，⋯⋯，張三是應該先救妻子還是先救女兒？⋯⋯」（林

火旺，2005：38）、「⋯⋯張三⋯⋯可以為了救人，而不去理會一個不會有太嚴

重惡果的約會。⋯⋯」（林火旺，2005：144）、「自古所謂『英雄救美人』、⋯⋯」

（李琪明，2005：88），這些文本都傳遞男性英勇救人的正面形象，與游美惠、

易言嬡（2002）和林鶴玲（2002）的研究結果相同，文本呈現性別刻板印象與

性別偏見。 

 

二、異性戀女性的正面形象 

 

鄔書、葉書、李書文本皆呈現異性戀女性正面形象，其中鄔書、葉書文本

的描述多集中於女性扮演好媽媽、好太太的角色：  

 

⋯⋯一位母親「愛」自己的孩子，通常都不但做到「愛人如己」，而簡直是「超過

自己」，媽媽肯為子女捨命，就是最好的例證。（鄔昆如，2004：499） 

 

⋯⋯男女各安其份的對等尊重，其實才是婚姻之道所以維繫不墜的主要資藉，佛

教肯定女性作為妻子與母親之角色的重要性，基本上便是在男女並非互相佔有而

是共存共榮的前提下予以證成的⋯⋯（葉海煙，2005：131） 

 

文本將母愛界定為女性與生俱來的本性，女性奉獻是印證、發揚母愛的最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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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肯定女性作為母親之角色的重要性。文本的意義有自然化母職的趨勢6，恐

落入生物決定論與真實核心理論的窠臼，使讀者忽略個體之間的差異，相信母

親（而非父親）有照護子女的先天能力。 

 

李書文本除了描述「好媽媽、好太太」7的正面形象之外，還有一些突破傳

統正面形象的論述，顯示李書文本關照女性的程度高過其它文本，可說明為何

李書文本每百頁出現異性戀女性正面形象的次數是四冊教科書中最高者。以下

示例李書出現不同於好媽媽、好太太的女性正面形象： 

 

⋯⋯，「女性主義」（Feminism）⋯，蛻變成學術研究不可忽視的重點與行動實踐

方針，女性意識的覺醒促使女性逐漸擺脫男性的「附屬」角色與「附庸」角色，⋯⋯

（李琪明，2005：13） 

 

⋯⋯但女主角一反傳統小說中的妙齡美女般，突顯了女性的獨立性以及追求平等

與自己的新觀念。⋯⋯（李琪明，2005：87） 

 

上述第一段文本提供讀者何謂「女性意識覺醒」，呼籲女性、肯定女性能夠覺察

父權社會的壓迫，成為一個性別意識覺醒的個體；第二段文本雖然將女性和外

貌相連結，不過後半段的文本再度肯定新時代女性性別意識覺醒的重要性和可

能性。 

 

 以上分析顯示鄔書、葉書、李書文本皆出現描述異性戀女性為好媽媽、好

太太的正面形象，鼓勵女性在私領域繼續好好扮演媽媽與太太的角色，呼應賴

爾柔（2002）研究發現的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偏見，也反映這些文本的性別意

識狀態停留在 Gerson和 Peiss（1985）指稱的性別覺察階段。其次，李書文本鼓

                                                 
6 類似意義的文本也出現於李書之中：……人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連帶就是其與母親的「臍帶」
關係。……，複製人可說是藉由科技切斷了「人與母親」的關聯性，此不僅違反自然，也混淆
了人倫關係……（李琪明，2005：49） 
7 參考李書第 7頁第 2-3行，第 9頁第 11-1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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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讀者覺察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宰制和壓迫，其性別意識的狀態介於女性意識和

女性主義意識兩階段之間，顯示李書部分文本的性質與其它文本之不同。 

 

三、異性戀男性的負面形象 

 

四冊教科書中，唯一沒有論及異性戀男性負面形象的為鄔書文本。林書、

葉書和葉書文本呈現的異性戀男性負面形象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意指男性

無法控制性驅力而做出社會規範、宗教規範不容許的行為，包括「喝花酒」（林

火旺，2005：14）、「破壞他人妻子的貞潔」（葉海煙，2005：128）、「一個人如

果有夢遺的毛病，…永遠不能獲得禪定，他的身體健康亦必然會遭到損傷。」（葉

海煙，2005：133）；第二種意指男性的暴力傾向，包括「...…張三正在毆打一個

無辜的小孩子，…要求張三停止他的暴行，...…」（林火旺，2005：31），以及李

書文本： 

 

⋯⋯黃姓男子因失業賦閒在家，經常借酒澆愁，⋯⋯將六歲幼子毆打重傷致

死；⋯⋯；⋯⋯陳姓婦女凌晨遭到酒醉丈夫暴力相向，命在旦夕，以手機緊急報

案⋯⋯（李琪明，2005：4） 

 

林書文本呈現上述兩種異性戀男性負面形象之外，也提供其它負面形象，諸如

無法忍受內急而在路邊小便的男性，違反一般道德直覺地選擇赴約而非救人

等。林書文本部分的負面道德情境以張三（可由林書第三十八頁文本前後文判

斷為異性戀男性）作為主角，使得林書文本描述異性戀男性負面形象的次數較

其它文本多，並且內容也較多樣化。 

 

綜合上述，林書、葉書、李書文本呈現的異性戀男性負面形象，皆符應社

會的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偏見，顯示本研究分析結果與林鶴玲（2002）、蕭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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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和游美惠（2004）的研究結果相同。至於鄔書文本未出現異性戀男性

負面形象的原因為文本維護異性戀男性，可於後文分析證實之。 

 

四、異性戀女性的負面形象 

 

鄔書、林書、葉書、李書文本皆呈現異性戀女性的負面形象。其中，以李

書每百頁出現 21次為最多，原因在於李書文本與其它文本相較之下，論述較多

性別議題，並且文本為了批判父權意識，突顯父權社會的女性負面形象，例如： 

 

⋯⋯：女性往往居於權威階層的低層，她們只能當老師，不能當校長；⋯⋯。歷

史上，皇帝都是男性（註：即使有女性領導者但也被曲解為負面角色），⋯⋯；女

人則默默無言、被看、被占用，⋯⋯（李琪明，2005：12-13） 

 

文本具有女性意識地提出女性低落、附屬的社會地位，描述女性無才無能的狀

態。除了上述文本之外，鄔書、林書、葉書和李書部分文本，呈現的異性戀女

性負面形象不具有性別覺察，且複製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偏見，諸如前文已提

出的文本：言行不一致的女性、穿著暴露的女性（林火旺，2005）；探人隱私的

女性、不具羞恥心的未婚媽媽（鄔昆如，2004）；不懂得保護自己的女性（林火

旺，2005；李琪明，2005）。 

 

前文未提出的文本包括，林書文本論及「……，那位婦人在人群中顛來倒

去，……，加上身體沈重、行動不便，顯得有些狼狽，……」（林火旺，2005：

3），描述懷孕女性的身形造成座位上的公車乘客是否讓位的困擾。以及，李書

文本呈現陰險多計的女性，「……；又如報載一名新竹婦人多次買兇殺夫案，遭

地方法院判決……」（李琪明，2005：4），還有罹患精神疾病的歇斯底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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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松山區患有精神疾病的張姓婦人，與丈夫爭吵後跳樓身亡；家住中山區的

蔣姓女子，被家人發現在臥室割腕自殺，⋯⋯（李琪明，2004：52） 

 

整體而言，李書部分文本呈現異性戀女性負面形象的目的為批判父權意

識，不過李書仍有部分文本與鄔書、林書、葉書相同，不具有性別覺察地描述

異性戀女性的負面形象，且這些負面形象符合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偏見。 

 

五、同性戀男女的負面形象 

 

鄔書和李書文本分別論述過一次同性戀者的負面形象。鄔書文本以同性戀

者的性行為否定同性戀者的存在，認為同性戀者的性行為是姦淫的形式之一（鄔

昆如，2004）。李書文本描述同性戀者以婚姻掩飾同志身份，欺騙另一半的感情

（李琪明，2005）。這些文本意義均呈現出對同性戀男女的不友善和不瞭解。 

 

綜合上述，文本論述異性戀男女的正面形象時，皆集中描述既定男女性的

特質，更藉此肯定女性擔任母職和妻子的重要性，要求女性滿足社會的角色期

望。從社會學習論分析文本出現的異性戀男女正面論述，這些論述會加強個體

學習這些社會角色的行為，顯示這些文本對個體性別角色認同發展的影響。其

次，文本論述異性戀男女的負面形象時，主要呈現男性性驅力和暴力傾向的負

面形象，女性的負面形象多樣化且重複性不高，文本不經意地展露社會對女性

的偏見和不友善。再者，沒有任何文本論及同性戀男女的正面形象，卻可於鄔

書、李書文本尋找到同性戀男女負面形象，展露社會對同性戀者的負面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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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社會貢獻侷限於公領域與單一性別 

 

「社會貢獻侷限於公領域與單一性別」定義為「對社會具有貢獻價值的事

蹟，僅限於傳統公領域之範疇，且與單一性別或性傾向連結」，欲瞭解文本是否

將公領域的社會貢獻事蹟和特定性別/性傾向相連結，以及該連結背後的意義為

何。本研究探析的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頁出現次數總計與百分比如下表

4-3-3所示。 

 

表 4-3-3「社會貢獻侷限於公領域與單一性別/性傾向」每百頁出現次數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異性戀男性 1 0 3 4 8 89 

異性戀女性 1 0 0 0 1 11 

同性戀男性 0 0 0 0 0 0 

同性戀女性 0 0 0 0 0 0 

總計 2 0 3 4 9 0 

 

從表 4-3-3得知文本未描述同性戀者在公領域的社會貢獻事蹟，相對地，集

中於異性戀男性。文本描述異性戀男性在公領域的社會貢獻，其每百頁次數百

分比為 89%，較異性戀女性多出 78%，此數據呼應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相關文

獻（陳增穎，2005；簡成熙，2000b）的批判。顯示公領域為男性嶄露頭角的場

域（女性不適合投入公領域），以及男性較能夠從事對公領域有貢獻的事蹟（女

性能力無法對公領域有所貢獻）。以下分別說明文本如何將不同性別和公領域的

貢獻事蹟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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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異性戀男性的公領域貢獻事蹟 

 

文本對於異性戀男性於公領域具有貢獻事蹟的論述包括領導者的角色（鄔昆

如，2004）、革命者的角色（葉海煙，2005）、文化運動的重要影響人物（李琪

明，2005）等。其貢獻事蹟的共通性為領導社會大眾邁向進步的、理想的社會。 

 

二、異性戀女性的公領域貢獻事蹟 

 

四冊教科書抽樣文本中，異性戀女性在公領域具有貢獻的唯一事蹟是藉由宗

教活動感動人心： 

 

⋯⋯從「心靈」出發，導引到行動的規範倫理解釋，不但有其形上基礎，而且亦可

以在事實上獲得明證⋯⋯近來東西方在這方面各出現了一位女性，而成就了大

事⋯⋯小德蘭修女⋯⋯懷有一顆「愛」心⋯⋯誰也沒有料想到，一位軟弱的女子能

完成舉世聞名的大事⋯⋯證嚴法師⋯⋯的作法非常笨拙：到菜場去奉勸買菜的太太

們每天節省五毛錢，作為慈濟工作的施捨。（鄔昆如，2004：294） 

 

文本論述異性戀女性對公領域具有貢獻的事蹟為宗教活動，分別舉了東西方的

女性代表為例，這樣的論述有刻意將女性具有愛心的特質擴展至公領域的範

疇，並且藉由不同時空皆出現同樣的女性典範，說明女性最適合宗教佈施這類

型的社會貢獻。 

 

 回顧前文，文本描述異性戀男性每百頁出現次數的百分比多過異性戀女

性，描述的貢獻事蹟也符合父權社會對異性戀男性、女性的角色期待。若以社

會角色理論（劉秀娟，1999）看待這些論述對讀者的影響，社會對男女角色期

待除了加深個體性別刻板印象的想法，角色期待如同獎賞一樣，提供誘因使得

個體朝向社會的性別角色期待，侷限男女在社會貢獻發展的可能性，同時也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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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真實世界中男性在宗教界的努力和付出，以及現代女性參與社會活動和政治

活動的事實，扭曲真實世界的面貌。 

 

 

陸、 性別相關議題的篇幅和性質 

 

「性別相關議題的篇幅和性質」定義為「性別相關議題文本的篇幅及論述

性質」，欲瞭解文本呈現了多少具有、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本研究探析

的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每百頁出現次數總計與百分比如下表 4-3-4所示。 

 

表 4-3-4「性別相關議題的篇幅和性質」每百頁出現篇幅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具有性別意識型態 10 2 4 11 27 66 

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 0 0 1 13 14 34 

總計 10 2 5 24 41 100 

 

從表 4-3-4得知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總計每百頁出現篇幅為 27頁，

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者為 14頁，又具有性別意識型態所佔的百分比較不具有性

別意識型態多 32%，顯示鄔書、林書、葉書、李書的抽樣文本，較容易出現具

有性別意識型態的論述。其次，鄔書、林書、葉書文本出現具有性別意識型態

的文本篇幅皆多過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再者，李書文本是唯一一冊不

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篇幅多過具有性別意識型態，顯示李書文本展現出與其它

文本不同的論述性質。至於李書具有性別意識型態與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

本篇幅皆為四書最高，原因如同前文所論述「比對、批評父權社會的家庭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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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觀」；不過，有時即便衡量前後文和文本意義，李書文本仍然出現具有性別意

識型態的論述。由於具有性別意識型態和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於前文

示例已有舉例，且於後文（第五節綜合討論）也會再闡釋，為減少重複論述，

此處選擇性示例說明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及其意義。 

 

鄔書與林書文本只出現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是有其原因的。鄔書和林

書文本認知男女平權是社會新興價值，然而對此新興價值始終不願意給予正面

回應，從文本字裡行間顯而易見、隱而未顯的意義可發現文本保護男性的心態。

例如，鄔書文本對墮胎法案忽視父權表達不滿時，出現類似意義的論述： 

  

近來，飽受實用主義思想侵蝕的美國，竟要在「墮胎」法案中加入：太太用不著

告訴丈夫，自己就可以去墮胎。在這裡，姑且不論「胎兒」的生存權；單就胎兒

的「父權」完全受到忽視，就連在「法律」的領域上恐怕也無「正義」的基礎；

何況這問題在法律之上，還有倫理道德的層面呢！（鄔昆如，2004：435） 

 

胎兒隸屬於父親的「父權」是否優越於子女的「生命權」和「母權」？與鄔書

其它論述女子懷孕的文本相互對照8，未婚懷孕的情況下，男性不用承擔婚前性

行為的倫理道德的譴責，也不用涉入未婚懷孕之後的任何決策9；而在婚姻的保

障之下，男性搖身一變成為父親，具有正當理由涉入懷孕之後的任何決策。文

本意義為男女對於懷孕這件事情，所持有的權利和責任是不對等的。當需負擔

責任時，男性是隱而未顯的、女性是顯而易見的；當可主張權利時，男性和女

性同樣是顯而易見的。這些文本的內容顯示，鄔書文本討論墮胎、未婚懷孕的

議題時，明顯站在保護男性的立場，顯示文本的性別意識狀態停留在 Gerson和

Peiss（1985）指稱的男性意識、甚或是反女性主義意識階段。 

                                                 
8 ……女方不結婚而做未婚媽媽。……，當事人不以為恥時，對「家庭」的衝擊之外，……也
腐蝕著「家」文化……（鄔昆如，2004：374） 
9 在墮胎議題保護男性的文本，亦出現於李書文本中：……墮胎對婦女而言是一種生理與心理
的雙重傷害，……，婦女也必須為其性行為的後果負責，而不是去傷害一個無辜的生命。（李琪
明，20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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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文論述林書文本嘲諷中傷女性從男女平權的口號中享有特權，顯示

林書文本保護男性的性別意識狀態，符合 Gerson和 Peiss（1985）指涉的男性意

識狀態。林書其它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包括以曇花一現的方式呈現「男

女平權」，有的論述還會讓人疑惑究竟男女平權是不是現代社會所認可的價值

觀，或是男女平權是否真的是可延續到未來的普世價值： 

 

⋯⋯「其他人都認為應該這麼做」不代表這樣做就具有合理性，在中國古代幾乎

所有人都認為女子不應該拋頭露面；⋯⋯（林火旺，2005：10） 

 

黑爾指出，對於「好人」的描述性意義，可能會因時間而改變其內容和標準，譬

如在中國古代社會，一個女人能遵守三從四德，才是良家婦女，但是現代社會則

認為，一個具有獨立自主能力的女性，才是值得肯定的現代女性。⋯⋯（林火旺，

2005：208） 

 

上述第一段和第二段文本中，皆提及過去價值體系對女性的要求是不合理的，

但是對於為何過去對女性的要求不合理、誰是得利者，未詳加論述這之間為何

形成權利不對等的關係等問題，缺乏社會階層理論的意識。例如以第二段文本

而言，為何社會對於女性個體如何成為好人，會隨著時間改變標準？是否應該

不因為性別身份而給予不同好人的意義？三從四德真的從社會中消失了嗎？文

本舉社會對女性角色要求的改變歷程，作為黑爾論述的例證，將現代女性和獨

立自主能力相連結，呈現每個女性都應該追求獨立自主能力，不僅忽略女性之

間的個別差異，也忽略現今現實生活中仍存在要求女性遵守三從四德的事實。

其次，文本刻意將性別身份指認出來，說明女性應該隨著時代變遷繼續符應社

會中的角色期待，對現代女性是另一種形式的束縛。 

 

林書文本以曇花一現的方式呈現男女平權，而葉書文本以例行公事的方式

宣示男女平權時代的來臨，也可嗅出文本具男性意識，欲保護男性思維的意味。

例如，標題為《台灣文化與當代新儒學的對話—以倫理課題為核心的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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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書文本論及台灣社會面臨新的倫理課題，儒學當如何因應社會變遷10： 

 

當然，儒學絕不是萬靈之解藥。面對當代之商業活動、財富擴張、男女平權、世

代交替以及反權威傾向等多重之挑戰，如何再行發現儒學真實的資源，以再造倫

理之新局於身份、名分與權分的對應關係中；⋯⋯（葉海煙，2005：264） 

 

男女平權對儒學的挑戰為何？儒學規範男女間的倫理是「不合時宜」，或「不符

人權精神」？宣示意義大過實質意義的文本，傳遞男女平權（非性別平權）是

時代潮流的產物，卻未說明男女平權的訴求對於儒學的挑戰為何，也未承認、

正視儒學男女倫理的規範何處不合宜。從顯而易見、隱而未顯的意義皆可看出

該段文本論述儒學對性別平權的反思，不具深度亦不具廣度，此種保護儒學缺

失的論述基調，無法賦予讀者權能意識性別平權的真意。 

 

綜合上述發現，經由徵候式閱讀可得知鄔書與林書保護男性與男性意識的

性別意識狀態，也展現於其文本為何未出現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論述。以及

林書和葉書分別以曇花一現、例行公事的方式，提及男女平權為當代人權價值

之一，這樣的論述基調和 Titus（1993）研究的文本一樣。粗糙地陳述性別議題，

未深究過去女性如何受到壓迫，也忽略同性戀者存在和權利，再度顯示論述中

心為父權思維、異性戀霸權。 

 

 

 

 

 

 

                                                 
10 相同意義的文本，可見葉書第 182頁第 2行、第 183頁第 5-6行、第 334頁倒數第 3-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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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學者、代表人物的性別次數 

 

「學者、代表人物的性別次數」定義為「文本引用的學者、代表人物，其

性別次數，及其論述是否為性別相關議題？若是，其論述性質為何？」，欲瞭解

文本於論及無關性別議題時，是否如同女性主義學者所批評，過去都是由男性

在發聲？以及論及性別相關議題時，呈現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中，論及的

學者、代表人物以何種性別為多？其中的意義為何？或是呈現不具有性別意識

型態的文本時，論及的學者、代表人物以何種性別為多？這其中的意義為何？

以下分別就「無關性別議題」、「性別相關議題—具性別意識型態」、「性別相關

議題—不具性別意識型態」三個主題說明研究發現。 

 

一、 無關性別議題 

 

研究者依據分析的次數統計，歸納出下表 4-3-5以呈現各種論述型態的男女

性學者、代表人物每百頁出現總次數、次數比值、百分比與百分比差。 

 

表 4-3-5男女性學者、代表人物在各種論述型態出現的每百頁總次數 

 男性 女性 
次數 
比值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百分比 

百分比

差 

無關性別議題 771 51 51.4 89 3 86 

性別相關 
且具性別意識議題 33 13 2.54 31 13 18 

性別相關 
但不具性別意識議題 21 13 1.62 20 13 7 

註：除了男性、女性之外，尚有無法辨識性別的學者與代表人物，其每百頁出現次數與百分比

未列入表格中。是故，每列的百分比總計未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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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中，論述無關性別議題的文本，男性學者、代表人物每百頁出現次

數為女性的 51.4倍，所佔比例較女性多出 86%。以下分別示例說明男女性學者、

代表人物呈現於文本的內容和方式。 

 

（一） 男性學者、代表人物 

論述無關性別議題文本如何呈現男性學者、代表人物時，可再分類列舉學者

與代表人物，見表 4-3-6。四冊教科書皆可輕易舉出男性身為學者、代表人物的

例子，顯示男性能悠遊於無關性別議題的文本。  

 

表 4-3-6論述無關性別議題的男性學者、代表人物 

分佈版本 男性學者 男性代表人物 

鄔書 
大雅博、聖多瑪斯、孟德斯鳩、

杜威、春申君、道生、公孫丑等

聖奧斯定、伊彼鳩魯、諸士林哲

學家、告子等 

林書 
Parfit, D.、Glaucon、Fledman、

高提也、黑爾、諾次克等 

尼爾森、裴瑞、卡根、霍布士、

羅爾斯、善塔耶納等 

葉書 
印順法師、余光中、張永儁、孫

大川、馮友蘭、丁福保等 

Heidegger, H、牟宗三、丘逢甲、

羅福星等 

 

 

單 

一 

版 

本 

李書 
錢泳、賴和、布伯、張翰、曼德

拉、Hinman, L. M.、Pojman, L. P.

等 

巴金、席德、馬丁路得金、鄭豐

喜、尼汀索尼等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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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表 4-3-6論述無關性別議題的男性學者、代表人物（續） 

分佈版本 男性學者 男性代表人物 

 
鄔書 

葉書 

周公、莊子、墨子、荀子、董仲

舒、司馬遷、韓愈、王陽明、陸

象山、周濂溪、程尹川、朱熹等

韓愈、李翱、王陽明、竹林七賢、

北宋五子、楊朱、韓非、譚嗣同

等 

鄔書 

林書 

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

德、康德、邊沁、彌勒等 

康德、洛斯、邊沁、羅爾斯等

 

出 

現 

於 

兩 

版 

本 鄔書 

李書 

孔子、孟子 無 

 

（二） 女性學者、代表人物 

相較於男性悠遊地出現於無關性別議題的文本，要分別列舉鄔書、葉書、李

書提及的女性學者和代表人物（林書抽樣文本中未尋獲女性學者、代表人物），

則顯得較不容易，見表 4-3-7： 

 

表 4-3-7論述無關性別議題的女性學者、代表人物 

出現版本 女性學者主張 女性代表人物 

鄔書 釋昭慧 小德蘭修女、證嚴法師 

林書 無 無 

葉書 無 無 

李書 陳文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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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可看出同樣是在論述無關性別議題的文本之中，男性學者、代表人

物平均百頁出現的次數比例為女性的 51.4倍之外，於細分列舉男女性分別作為

學者、代表人物時發現，男性出現的次數不僅比女性多，出現的廣度也比女性

廣。顯示論及無關性別議題的文本依舊是男性發聲、演出的舞台，與 Sadker等

人（1980）、Peterson與 Kroner（1992）、蕭昭君（2002、2003）的研究結果一

樣，文本呈現男性的次數遠多過女性。 

 

二、 性別相關議題—具有性別意識型態 

 

從表 4-3-5得知，論述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性別相關議題文本裡，男性學者、

代表人物每百頁出現的次數為女性的 2.54倍，倍數遠低於非論述性別議題的

51.4倍。而從下表 4-3-8可得知，李書文本引用學者論述的總次數 41次多過其

它文本，原因如同前述，李書文本為了批判傳統父權思維，而引用了一些具有

性別意識型態學者的論述。以下分別示例說明男性和女性學者、代表人物呈現

於文本的內容和方式。 

 

表 4-3-8「學者、代表人物的性別次數」每百頁出現次數—具有性別意識型態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男性 

女性 

無法辨識 

9 

1 

0 

0 

0 

0 

7 

2 

0 

17 

10 

14 

33 

13 

14 

55 

22 

23 

總計 10 0 9 41 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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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男性學者、代表人物 

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未出現以男性作為代表人物的論述。文本皆是引

用男性學者主張時具有性別意識型態： 

 
⋯⋯柏拉圖在其生的對話錄饗宴篇中，述及了人類降凡的情形：是造化神把原來的

整體的「人」觀念剖成兩半，然後使其與肉體結合，這也就是人性分成男性和女性

的來源⋯⋯（鄔昆如，2004：12） 

 

⋯⋯後來，孟子的解釋：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鄔昆如，2004：123） 

 

⋯⋯修行者的真實體驗：「一個人如果有夢遺的毛病，不但永遠不能獲得禪定，他

的身體健康亦必然會遭到損傷。」⋯⋯（葉海煙，2005：133） 

 

⋯⋯1953年博格斯（E. W. Burgess）對於家的界定即為：「家乃是一群人因著婚姻、

血緣或收養而予以聯結，組成單獨一戶，並以其不同的角色（包括夫妻、親子與手

足等）產生互動與溝通，藉以創造與維持世俗文化。」⋯⋯（李琪明，2005：8） 

 

上述鄔書、葉書、李書示例的文本，分別具有性別意識型態地論述性別起源、

性別關係、性別差異、對特定性別的偏見、忽略不同性傾向等。和學者陳瑤華

（2002）的研究發現雷同，文本皆顯示異性戀機制、父權中心思維。 

 

（二） 女性學者、代表人物 

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引用女性學者的主張或舉女性為代表人物時，分

別衍生出一些特別的意義，說明如下。 

1. 引用女性學者主張的論述 

葉書文本論述的女性釋昭慧學者主張：「……婚姻制度就是人類文化中所產

生的滿足淫慾的方法……」（葉海煙，2005：130）文本論述佛家的婚姻觀，強

調男女與生俱來的原罪—淫慾—必須透過婚姻合法化、合理化，婚姻是滿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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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淫慾的合理管道，侷限婚姻為一夫一妻的異性戀機制。釋昭慧的論述複製佛

門婚姻觀隱含的異性戀機制觀點。不過，釋昭慧對於佛門中女權的提升，扮演

著積極建言改革的角色，在 1999年曾參與廢除佛門中歧視女性的「八敬法」的

宣言活動，才讓社會大眾知道佛門淨地時至今日亦存在性別歧視的問題（吳怡

慧，2004）。葉書選擇隱沒這位女性學者批判佛門歧視女性的論述，反而選擇引

用這位女性學者贊同佛門學說中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論述，這其中的意義耐人

尋味。 

 其次，李書文本引用女性古文學家關於女性應保有貞潔的論述： 

 

中國古文學家曹大家的「立身」篇章中，所規範的女子是「凡為女子，先學立身，

立身之法，為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李琪明，2005：11） 

 

顯示中國歷史中，即便是在社會中享有地位、受過教育的女性古文學家，也無

法抵抗父權性別意識型態給予女性的枷鎖，並且複製枷鎖予所有女性。 

2. 以女性作為代表人物的論述 

鄔書文本舉小德蘭修女和證嚴法師兩位女性，作為佈施以惠大眾的代表人

物。文本以女性作為宗教善行中的代表人物，選擇將女性、父權思維認為女性

天生具感性及愛心的特質、佈施惠大眾、宗教活動相互連結，有將此等宗教佈

施活動限於女性從事的意味。 

 

綜合前述發現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論述之中，男性、女性的代表人物和學

者出現的意義有所不同：第一，男性學者詮釋、複製父權思想的觀點，是女性

主義揭示批判的，但是也有女性學者的觀點是傳遞性別意識型態的。第二，當

女性成為文本中的代表人物時，並不代表文本即具有性別意識地列舉女性成

就，需進一步分析代表的事蹟、領域是否符應性別刻板印象。第三，女性學者

的主張和女性代表人物在文本脈絡中出現的量和質必須分開檢視，亦即女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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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女性代表人物的出現不全然等同於女性受到合乎性別平權的重視、推舉；

必須進一步分析論述性質，瞭解女性學者、代表人物的出現是實質上複製性別

刻板印象、表面上被視作重視女性聲音的工具？或是真正性別平權的象徵。 

 

三、 性別相關議題—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 

 

表 4-3-9「學者、代表人物的性別次數」每百頁出現次數—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男性 

女性 

無法辨識 

0 

0 

0 

0 

0 

0 

0 

0 

0 

21 

13 

9 

21 

13 

9 

49 

30 

21 

總計 0 0 0 43 43 100 

 

參考表 4-3-5得知，論述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性別相關議題文本中，男性

學者、代表人物平均百頁出現的次數為女性的 1.62倍，是三種論述性質中倍數

最低者。其次，上表 4-3-9顯示唯有李書引用不具性別意識型態學者的論述。此

外，於示例說明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時，李書文本亦未介紹代表人物。

顯示在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論述性質中，男性、女性的學者、代表人物都不

如前兩種論述性質「完備」，代表倫理學文本在這方面的論述仍有待開展。以下

僅就李書文本示例說明男性和女性學者，呈現於文本的內容和方式。 

 

（一） 引用男性學者主張的論述 

李書文本引用男性學者歐用生的論述，批判過去性別刻板印象的流傳造成文

化上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現象，其論述為性別相關議題，且內容關照不同性別的

個體/團體、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再者，文本引用男性學者紀登思的主張「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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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民主化」，論述私領域可藉助民主精神消弭長久以來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上述文本指出父權社會的不合理現象，更進一步提供改變性別不平等現象的要

點、原則，文本的性別意識已達 Gerson和 Peiss（1985）指稱的女性主義意識，

或是 Downing和 Roush（1985）指稱的積極投入期，努力建構無性別歧視世界

的意義行動。 

 

（二） 引用女性學者主張的論述 

文本引用女性學者顧燕翎的論述，主張過去的歷史和流傳下來的思想，都是

以男性為論述和思考主體，忽略女性的處境和意見，其論述關照女性個體/團

體。以及引用女性學者蘇芊玲的論述，批判過去「模範母親」、「賢妻良母」是

父權思想體制對女性的不平等的要求。上述文本引用女性主義學者的論述，可

提供個體不同性別的楷模，也能藉由女性主義的論述增加個體（讀者）觀察生

活周遭的性別事務，帶領個體進入性別意識發展的歷程。 

 

分析李書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得知，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學者，都能夠

在文本中呈現不具性別意識型態的觀點，關照以往被歧視、忽略的女性聲音。

提供讀者不同性別的模範人物。然而，除了李書之外的三冊抽樣文本，皆未能

尋獲對於不同性別/性傾向者的關照11。換言之，普遍來說，倫理學文本對於不

同性別/性傾向者的關照論述仍有待努力。 

 

 

 

 
                                                 
11 李書文本中的史根諾尼（L. D. Scanzoni）學者論述過同性戀者組成的家庭，也可納入所謂現
代家庭的廣義定義中。由於研究者從相關資料中無法獲知史根諾尼的性別，因此無法將之歸類

至男性學者或女性學者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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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小結 

 

綜觀「單一性別思維結論的類推」、「忽略不同性傾向的存在」、「忽略指認

道德情境中的性別身份」、「不同性別或性傾向的正負形象比例」、「社會貢獻侷

限於公領域與單一性別」、「性別相關議題的篇幅和性質」、「學者、代表人物的

性別次數」等分析結果，發現：一、以男性思維結論作為類推的次數較女性為

多；二、文本只關注異性戀團體，忽略不同性傾向團體的存在；三、道德情境

的描述不夠真實，欲以普同性情境訓練讀者抽象理性的思考模式；四、文本對

於異性戀男女的正負面描述，在總計每百頁出現次數上，雖無明顯偏頗，但是

從負面形象樣式來看，女性負面形象樣式多過男性；五、異性戀男性、社會貢

獻、公領域的連結較異性戀女性為多，忽略不同性別個體在不同公領域的社會

貢獻；六、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篇幅多過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篇幅；七、

男性學者、代表人物依舊是與無關性別論述中的主角，至於與性別相關論述的

文本裡，男性學者和女性學者具有性別意識型態或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主張

皆曾被引述，而其引述的方式和呈現的意義亦需進一步關注，以避免另一種形

式的性別刻板印象或偏見的再製。 

 

整體而言，在「消音、失衡、違背真實」主類目的檢視之下，文本一方面

隱匿同性戀者的所有聲音，另一方面隱匿女性在歷史的舞台沈默不語，無視異

性戀男性經驗之外的其它個體/團體，僅呈現異性戀男性的思維和論述，描述的

是異性戀男性思維所欲、所經驗的世界樣貌。若以張盈堃（2001）主張的批判

教育學觀點審視本研究的抽樣文本，顯見文本仍有待打破異性戀男性思維的中

心論述，提供與異性戀男性思維相互矛盾、對立的論述，培養個體批判性別不

平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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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零碎 
 

本節將依序說明各文本在零碎此一主類目的分析結果。零碎定義為「整體

而言，性別相關議題在文本的論述，其集中情狀是『集合在特定章節的』、『無

規則地置落於書中不同章節的』，或是『有組織地、兼具廣度和深度地置落於書

中的大多數章節』」，欲瞭解文本呈現性別相關議題的方式為何。自表 4-4-1得知

鄔書、林書、葉書的呈現方式為無規則的，林書的呈現方式為螺旋式的。以下

分別說明鄔書、林書、葉書、李書呈現的方式。 

 

表 4-4-1「零碎」之次數分配表 

 鄔書 林書 葉書 李書 總計 百分比 

特定章節 0 0 0 0 0 0 

無規則 1 1 1 0 3 75 

螺旋式 0 0 0 1 1 25 

總計 1 1 1 1 4 100 

 

 

壹、無規則的呈現 

 

一、鄔書 

 

文本中比較集中的章節是第一部第一篇第一章第四節（兩頁）論及西方倫

理學對性別差異起源的說明，以及第一部第二篇第二章第一節（一頁）論及中

國倫理思想中家庭制度的淵源、性別差異的起源、為何需要維持性別差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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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婚姻需由一夫一妻所組成等。上述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觀點在文本其它角落

不斷地重複，然而未見文本具有深度、廣度地引介不同觀點的性別相關論述。

雖然文本看似有集中篇幅論述性別相關議題，不過集中式的論述篇幅並不多，

並且在文本其它角落中，時而重複性別意識型態的相關論述。是以，整體而言，

文本是以無規則的方式呈現性別相關議題。 

 

二、林書 

 

文本並未就性別相關議題特闢章節論述，僅在文本的第十頁、第一０八頁

偶而見到性別相關議題，例如提及男女平權、新女性的標準等。整體而言，文

本是以零碎的方式呈現性別相關議題。 

 

三、葉書 

 

文本許多章節論及性別相關議題，例如第一章（三十三頁）裡散落地提及

五倫中的夫妻有別、性別差異的起源源自乾坤，第六章（八頁）論述佛家倫理

中的婚姻、家庭觀，一夫一妻制的目的是繁衍生命，和佛學出家的觀點並不衝

突。在文本其它角落重複上述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觀點，偶而可看到講求兩性

平權的用語，在第一章（一頁）和附錄四、五（三頁）文本簡要地引介與關懷

倫理學論點相近的情愛倫理學的觀點。整體而言，未見文本具有深度、廣度地、

對等篇幅地引介不同觀點的性別相關論述，或說明、批判矛盾點。雖然文本看

似有集中篇幅論述性別相關議題，然而集中式的論述篇幅並不多，並且在文本

其它角落中，時而重複性別意識型態的相關論述，偶而出現不具有性別意識型

態的性別相關論述。整體而言，文本是以無規則的方式呈現性別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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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螺旋式呈現 

 

李書文本中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的內容與性別議題最為相關：第一章

（二十頁）論及婚姻、家庭的性別相關議題，能論述不同時代對婚姻、家庭觀

的變革，從與個體生活最為相關的性別不平等、性別刻板印象加以批判。第三

章（兩頁）與性別相關的是墮胎議題，探究現代應該如何看待墮胎議題，論述

多關注女性觀點。第五章（二十頁）則是直接引介關懷倫理學的論點，將此新

興倫理學的論點視為倫理學派典的轉移，並且融合關懷倫理學的關懷與傳統倫

理學的正義，解決目前社會性別、種族、貧富等不同群體間的差異。從此架構

看來，文本先從歷史脈絡看待婚姻、家庭的性別相關議題，批判父權意識型態，

再提供倫理學領域派典轉移的不同觀點，並再將此觀點衍生至性別之外的領

域，如種族和貧富差異。整體而言，李書文本以螺旋式的方式呈現性別議題。 

 

 

參、小結 

 

綜合上述，於本研究選取的四冊大學教科書中，從章節的內容和編排來看

性別議題的集中情狀，唯有李書能夠以螺旋式的方式呈現性別相關議題文本。

李書文本的呈現方式突破 Hall（1988）、Sadker與 Zittleman（2002）、楊巧玲

（2004）、以及曾嬿芬等人（2004）的研究結果，將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貫穿文

本，同時從微觀和鉅觀層面看待性別議題、提供性別訊息。其餘鄔書、林書、

葉書文本呈現性別相關議題的方式和楊巧玲（2004）的研究結果一樣，以無規

則的方式呈現性別相關議題，而論述性質多具有性別意識型態；少數不具有性

別意識型態的文本又被置落在邊緣的附錄之中，讀者無法藉由這些且多數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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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增權賦能地抵制父權社會中的性別意識型態。顯示性別

議題在文本的集中情狀和論述的性質，皆有待改進的空間。 

 

此外，本研究於選取目次所呈現的性別相關議題的過程中，發現各冊文本

皆未在「目次」中，即明確顯示該冊教科書包含哪些性別相關議題。與國外教

科書相較之下，台灣的大學倫理學教科書亦未以索引的方式，明確且直接地提

供性別議題在文本中的出現頁次。研究者認為台灣的大學倫理學教科書，除了

需注意性別議題在內文文本的集中情狀與論述性質之外，亦應提升性別議題在

目次和索引的能見度，使教科書文本關切性別議題的方式更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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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綜合第一節至第四節的研究結果，首先比較各冊大學倫理學教科書在

各項類目的計次順位，輔以要項說明之後，再討論本研究選取的大學倫理學教

科書文本的適切性與完整性，以及殘缺文本為何，最後闡述小結。 

 

 

壹、倫理學教科書內容類目分析比較 

 

依據本章第一節至第四節的分析結果，整理成表 4-5-1。藉由該表可獲知各

個次類目之中，四冊倫理學教科書文本每百頁出現次數的高低順位，以及出現

次數高低於該主類目之下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表 4-5-1各冊教科書於各項次類目計次之順位 

主類目 次類目 每百頁出現次數 備註 
1.單一性別的代稱 林書>李書>鄔書>葉書 
2.人物稱謂的支配性 鄔書=林書=葉書=李書 
3.嘲諷中傷的論述 李書>鄔書=林書>葉書 

語 
言 
偏 
見 4.負面思維的造字或造詞 李書*>葉書>鄔書>林書 

除了*註記
的文本，次

數越多，越

易傳遞語言

偏見 
1.職業角色分配 李書*>林書>鄔書=葉書 
2.家庭角色分配 李書*>鄔書>葉書>林書 
3.活動參與 林書>李書>鄔書>葉書 
4.人格特質 李書*>鄔書>葉書>林書 
5.外表特徵 李書>鄔書=林書>葉書 
6.性傾向 李書>鄔書=葉書>林書 

 
刻 
板 
印 
象 

7.性別關係 李書*>鄔書>葉書>林書 

 
除了*註記
的文本，次

數越多，越

易傳遞性別

刻板印象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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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表 4-5-1各冊教科書於各項次類目計次之順位（續） 

主類目 次類目 每百頁出現次數 備註 
1.單一性別思維結論的類推 葉書>鄔書>林書=李書 
2.忽略不同性傾向的存在 李書>鄔書>葉書>林書 
3.忽略指認道德情境中的性
別身份 

林書>李書>鄔書=葉書 

4.不同性別/性傾向的正負形
象比例 

李書*>林書>鄔書>葉書 

5.社會貢獻限於公領域與單
一性別 

李書*>葉書>鄔書>林書 

具性別意識型態 李書*>鄔書>葉書>林書 

 
 
除了*註記
的文本，次

數越多，越

易呈現消

音、失衡、

違背真實 

6.性別
相關議

題的篇

幅和性

質 

 

不具性別意識型態

 

李書>葉書>鄔書=林書  

次數越少，

越易呈現消

音、失衡、

違背真實 

 

男 

 

葉書>林書>鄔書>李書 

次數越多，

越易呈現消

音、失衡、

違背真實 

 
 
 

無關性別 
 

女 

 

葉書>李書>鄔書>林書  

次數越少，

越易呈現消

音、失衡、

違背真實 
 
男 

 
李書*>鄔書>葉書>林書 

 
 
具性別

意識型

態 
 
女 

 
李書*>葉書>鄔書>林書 

除了*註記
的文本，次

數越多，越

易呈現消

音、失衡、

違背真實 

男 李書>鄔書=葉書=林書  

 
 
 
 
消 
音 
、 
失 
衡 
、 
違 
背 
真 
實  

 
 
 
 
 
 
 
 
7.學者
與代表

人物的

性別次

數 
 

 
  
 
 
性

別

相

關 
 
不具性

別意識

型態 女 李書>鄔書=葉書=林書  

次數越少，

越易呈現消

音、失衡、

違背真實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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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表 4-5-1各冊教科書於各項次類目計次之順位（續） 

主類目 次類目 每百頁出現次數 備註 

特定章節 鄔書=葉書=林書=李書 

不規則 鄔書=葉書=林書>李書 

次數越多，

越易零碎地

呈現 

 
 
零 
碎 

 
 
性別相關

議題的集

中情狀  
螺旋式 

 
李書>鄔書=葉書=林書  

次數越少，

越易零碎地

呈現 

註：「*」係指該書部分文本出現父權論述，目的為批判父權意識型態。 

 

藉由表 4-5-1可發現，林書文本時常成為各次類目中，出現最多次第四順位

的教科書版本。此數據結果背後的意義，並非林書關注性別議題的同時，尚能

注意到避免複製語言偏見、性別刻板印象等性別意識型態。而是林書文本鮮少

提及性別相關議題，表示該書本質上不將性別議題視為現代倫理學領域的新興

議題或重要議題。 

 

相對地，李書在「嘲諷中傷的論述」、「職業角色分配」、「家庭角色分配」、

「人格特質」、「性別關係」、「不同性別/性傾向的正負形象比例」、「社會貢獻限

於公領域與單一性別」、「性別相關議題的篇幅和性質—具性別意識型態」、「學

者與代表人物的性別次數—具性別意識型態」等次類目，皆為四書中每百頁出

現次數最多者，原因在於李書部分文本出現父權論述的目的在於批判父權意識

型態，其性質與其它文本有所不同。雖然李書部分文本仍不經意流露父權思維

的產物，例如未留意部分新聞報導的本質，反映著社會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偏

見與歧視，於處理新聞剪輯時無法具有女性主義意識，將剪輯的新聞內容予以

中性、適切地處理之後，再置於文本之中。但是，李書部分文本明確指認父權

意識型態如何在社會不同面向運作，並且能夠批判過去父權思維的社會獨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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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何略而不提女性貢獻的歷史及價值。此等分析亦可闡釋，為何李書文本

在反向的「性別相關議題的篇幅和性質—不具性別意識型態」、「學者與代表人

物的性別次數—不具性別意識型態」等次類目中，其每百頁出現次數為四書之

首的原因。是以，與其它三冊大學倫理學教科書文本相互對照，得知李書文本

脈絡顯然是四冊教科書裡，最能夠以批判父權作為論述中心貫穿全書，彰顯李

書文本的特殊與價值。 

 

衡量上述李書文本的特殊性，排除計算李書在各次類目出現的第一順位，

可發現在各類目中出現最多次第一順位的是鄔書。換言之，事實上最容易呈現

性別意識型態論述的是鄔書文本，這樣的分析結果也呼應本章第一節到第四節

徵候式閱讀的研究發現：鄔書文本容易袒護男性思維和作為。例如，四冊文本

中唯有鄔書未對異性戀男性有嘲諷中傷之論述；論及未婚生子時，予以異性戀

女性負面評價，而忽略使異性戀女性受孕的是男性；也未提及男性在未婚生子

中的角色和義務為何；而論及誰享有墮胎抉擇權時，鄔書文本則呈現男性的主

導角色及其權力/利（父權）。 

 

以上量化與質性的研究結果，顯現四冊教科書文本的性別意識狀態有所不

同。研究者依據相關的研究（林曉玲，2004；謝小芩，1999）推測，這四冊教

科書文本展現出不同性別意識狀態的原因，可能與教科書作者的性別與世代兩

因素有關12。若以性別意識狀態最為極端的李書與鄔書作為對照，李書作者為最

年輕且生理性別為女性，其論述是最能夠批判父權思維、關切女性經驗者、提

供不具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相對地，鄔書作者為最年長且生理性別為男性，

                                                 
12例如，林曉玲（2004）發現相較於男性教師，世代因素對於女性教師性別意識發展影響較為
明顯，其研究結果恰與本研究的鄔書、李書背景資料及其文本性別意識狀態相符合。謝小芩

（1999）曾經闡釋為何部分男性被質疑可能無法成為女性主義思考主體，原因在於男性缺乏經
驗基礎和誘因動機的情況下，對女性主義論述容易出現不感興趣、無法感同身受等情狀。 



第四章 分析結果與討論 

 164

其論述是最具父權思維與異性戀霸權者。此外，是否尚有其它因素可解釋此四

冊文本意識狀態的差異？諸如，林書文本未能將性別議題視為現代倫理學應該

因應的重要議題，原因是林書作者並未意識到性別議題之重要性，或是林書作

者知道性別議題之重要性卻選擇漠視之？鄔書文本較無法接受現代社會家庭變

遷的正面影響，而多採負面評價，是否與其宗教信仰背景有關？李書作者關切

女性經驗的原因，主要來自學習經歷接觸到較多批判反思的學術訓練，或是身

為女性在學術領域努力的深刻感受？凡此，研究者認為均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貳、文本的適切性與完整性 

 

分析四冊大學倫理學教科書文本論述的適切性與完整性，依據文本對「性、

性別、性別角色論述的適切性」，與「引介關懷倫理學時，論述的完整性與適切

性」作為判斷規準。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性、性別、性別角色的相關論述 

 

鄔書和葉書文本呈現的性、性別、性別角色論述較為相近，二者論及性別、

性別角色差異的議題時未引用實徵研究說明性、性別、性別角色的相關論述；

李書文本則是能夠引 Kohlberg和 Gilligan矛盾的實徵研究，論述性別角色差異

的合理性；林書文本沒有仔細論述性、性別、性別角色的差異，因此本標題不

將林書文本列入討論。以下分就性別的起源、性別角色的差異和作用等主題，

綜合歸納鄔書、葉書、林書文本對這些主題的論述和意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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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的起源 

李書文本無說明性別的起源為何，僅有鄔書和葉書文本對此說明。以下示

例鄔書、葉書解釋性別差異起源的相關文本及其意義： 

 

⋯⋯是造化神把原來的整體的「人」觀念剖成兩半，然後使其與肉體結合，這也

就是人性分成男性和女性的來源⋯⋯（鄔昆如，2004：12） 

 

人的群體性和社會性則源始於男性和女性，二性的情愛和結合是人性的復合，復

合後的整全人性享有生生不息的能力，傳宗接代，這社會性和群體性教導人如何

在人與人之間，與人和諧，與人親愛⋯⋯（鄔昆如，2004：13）。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葉

海煙，2005：23） 

 

上述文本從神學與哲學觀點說明性別的起源，並沒有以生物學、心理學或社會

學取向的原因加以說明，認為性別起源是神的安排。是以，於神祇說的論述脈

絡中，人類分為男性、女性，如要延續人類生命、維持完美人性，一男一女是

遵循天理的結合方式。藉由生殖主義的論述隱而未顯地批評同性戀者是違背天

理的，同性戀者不被正視其與異性戀者的差異為何，甚至林書文本一度扭曲同

性戀是姦淫的行為，可見文本對同性戀者的不友善和不瞭解，對於人類不同性

傾向缺乏多元、開放的觀點。 

 

（二）性別角色的差異和作用 

鄔書、葉書和李書文本都曾說明性別角色有何差異，以下先說明論述意義

相近的鄔書和葉書文本，再說明李書文本的意義。鄔書和葉書文本以明示、暗

示的生物決定論說明性別角色是有差異，而性別差異的目的是維持家庭、社會

乃至世界之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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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的人際關係，個人守好自己的份位，易，家人卦：「女正位乎內，男正

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或是「家道正而天下平。」（鄔昆如，2004：128）
13
 

 

這兩性雖然各個為獨立的存在體，但是，無論生理的結構或是心理的組成，都有

顯著的差別。奇怪的是，這種差別性的情形指出，不是在分別，在差距，而是要

凸顯二性間互相需要，互相吸引，⋯⋯，組成家庭，生兒育女。（鄔昆如，2004：

290-291）
14
 

 

⋯⋯男女各安其份的對等尊重，其實才是婚姻之道所以維繫不墜的主要資藉，佛

教肯定女性作為妻子與母親之角色的重要性，基本上便是在男女並非互相佔有而

是共存共榮的前提下予以證成的。⋯⋯（葉海煙，2005：131）
15
 

 

此段文本採用生物決定論的觀點，說明人類多種人格特質（人性）依照生理性

別，分別隸屬於不同的性別載體，男性擁有特定的人格特質、女性擁有特定人

格特質。再者，持功能論的觀點說明男女結合才能夠維持家庭與社會的安定，

其中，葉書文本更特別將女性和「妻子」與「母親」角色做連結，強調其對穩

定社會運作的重要性，卻未說明過去女性扮演好媽媽、好太太的代價，是低落

的社會地位以及成為缺乏自主性的個體。 

 

不同於鄔書、葉書文本，李書文本引用社會科學的實徵研究結果—Kohlberg

和 Gilligan矛盾的研究結果。說明的要點包括：Kohlberg研究發現女性的道德

發展層次多半低於男性，是根據有利於男性的標準進行研究和解釋；Gilligan仿

效其師 Kohlberg的實徵研究，研究墮胎婦女的道德發展，發現不同於正義的另

一聲音「關懷」（李琪明，2005）。參考 Peterson和 Kroner（1992）分析引用實

徵研究報告是否完整、適切的判準來分析李書，發現李書文本並未詳加說明樣

                                                 
13 相同意義的文本見鄔書第 288頁第 3-6行、第 360頁倒數第 2-1行、第 366頁倒數第 1行-第
367頁第 2行、第 374頁第 2-5行、第 434頁倒數第 1行-第 435頁第 1行、第 458頁第 11行。 
14 相同意義的文本見鄔書第 279頁第 1行。 
15 相同意義的文本可見葉書第 129頁第 8行、第 130頁第 2-3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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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男女數量，就資料的引述上有些不完備之處。李書文本對於研究結果的引

用和詮釋，認為： 

 

⋯⋯造物之分別男女，僅能表示生理上的差異是個事實，然此不同並不能代表優

劣之分，更非作為分工的依據與結果的判斷。（李琪明，2005：90） 

 

文本並未說明生理性別是否造成男女人格、行為的差異，但指出社會階層理論

的觀點，主張性別差異在社會中演變為社會階層的差異，並且批評功能論強調

的性別角色分工。可見李書此處的文本能夠批判主流論述，提供與主流論述對

立、矛盾的觀點，頗具女性主義意識。 

 

綜合上述，鄔書與葉書文本沒有引用實徵研究結果論述性、性別、性別角

色等相關議題，其論述採取神祇說解釋性別差異的起源，以生物決定論與功能

論的觀點闡釋性別差異的狀態和作用，文本意義充滿著父權思維與異性戀霸權

的思維，且沒有提供對立、矛盾的論述。其次，李書文本有引用實徵研究結果

論述性、性別、性別角色等相關議題，採取社會階層理論批判父權社會的性別

角色分工方式。不過有關社會既有的性別差異現象之原因，即「生理性別差異

是否造就性別差異」此問題是李書文本並未佐證說明的；而文本於引用實徵研

究時，資料的引述上有些許不足之處。再者，林書文本未出現性、性別、性別

角色等相關議題，顯示文本直接略而不談此議題在倫理學領域的重要性。 

 

二、關懷倫理學的相關論述 

 

鄔書、葉書、林書和李書文本中，唯二有引述關懷倫理學論述的是葉書和

李書。不過，李書呈現關懷倫理學的方式和內容深度明顯比葉書更瞭解、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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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倫理學16。以下分別說明李書和葉書如何呈現關懷倫理學相關論述，並於其

中說明李書和葉書之異同。 

 

（一）葉書 

葉書文本出現的關懷倫理學論述如下所示： 

 

⋯⋯。今日兩性倫理中之女性及母性光環所以璀璨無比，而生態倫理所以一逕放

下人類宰制環境之大權，正都是情愛倫理在人文脈絡中之意義發酵所致。⋯⋯（葉

海煙，2005：32） 

 

⋯⋯。底下這項女性主義的反思頗值得我們注意：「許多女性主義者認為各主要的

道德理論都太過注重那些明顯屬於男性的經驗，太強調『無私客觀』的理性和普

遍適用的適則，而未充分注重關愛、憐憫和不傷害他人的期望。」（Peter K. 

Mclnerney）（葉海煙，2005：335） 

 

兩段文本肯定「關懷」特質，將此特質視為女性專有的道德思考原則。強調母

性光輝的論述可能會造成女性特別擁有關懷特質、男性特別擁有理性特質的誤

解。藉由第一節到第四節的文本分析發現，葉書文本出現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

論述篇幅為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論述篇幅的四倍，且對照葉書文本出現的具

有性別意識型態文本時，例如男女有別、母親和妻子角色的重要性，並未說明

為何男性經驗不同於女性經驗，或是批判男女有別、自然化母職的觀點對女性

的壓迫和宰制。顯示葉書文本和 Hurd與 Brabeck（1997）研究大學心理學入門

教科書的結果一樣，文本論述關懷倫理學時，容易將關懷倫理學作為論述男女

有別的觀點，過度強調性別差異。就台灣倫理學學者的論著來看，葉書文本將

此男女有別的觀點從生活經驗拓展至知識理論界，雖提升過去不被重視的關懷

特質的地位。可是，女性具有關懷倫理思考特質和男性具有理性思考特質的觀

                                                 
16標題為《仁的現代意義與情愛倫理的重建》以及附錄四《功利、正義與情愛》的文本雖未出

現「關懷倫理學」的字樣，但是經由附錄四文本中，將情愛倫理學的「愛」與傳統西方倫理學

中的「義利」相對照，推知文本指稱的情愛倫理學為關懷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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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基於另一種形式的刻板印象再製。 

此外，關懷倫理學於葉書文本中現身三次，第一次在第一章的最後一個標

題，其篇幅為 0.4頁（第一章共 33頁），第二次在附錄四，其篇幅為 2.5頁（附

錄四共 6頁），第三次在附錄五，其篇幅為 0.25頁（附錄五共 7頁），從現身的

章節和篇幅看來，關懷倫理學雖然在第一章就已出現，但是僅佔第一章篇幅的

1.21%；附錄四、五分別以 41%、3.57%的篇幅論述關懷倫理學的要旨，然而現

身的位置為文本的附錄，仍然呈現邊緣化的色彩。葉書文本呈現與主流論述對

立的論述之方式，如同陳瑤華（2002）與楊巧玲（2004）的研究結果一樣，選

擇以補充式或外加式的方式呈現，較無助於讀者意識到對立、矛盾論述的重要

性。 

 

（二）李書 

不同於葉書文本以及 Hurd與 Brabeck（1997）的研究結果，李書文本更進

一步指出將關懷等同於女性、正義等同於男性亦是不恰當的，跳脫二元論的思

維，不否定被視為男性特質「理性」的價值，認為每個個體皆可以擁有關懷和

正義的人格特質，追求關懷和正義作為個體的道德判準。文本明確指出關懷倫

理學的興起對傳統西方倫理學觀點的挑戰，以及關懷倫理學的主張應該如何應

用在現今社會： 

 

⋯⋯自1979年代美國婦女運動興起以來，有人對於一向以男性、白人、中產階級

為主流的倫理思想開始有了反省，「關懷倫理」（The Ethics of Care; An Ethics of 

Caring）⋯⋯對於原本的「正義倫理」（Ethics of Justice）也興起了挑戰與抗衡。（李

琪明，2005：89） 

 

李書文本將關懷倫理學視為倫理學的派典之一，主張關懷倫理學為現代社會新

倫理建構的依據之一。雖批判過去傳統倫理學男性中心思維的論述，但不排除

正義倫理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也避免將關懷倫理視為最高倫理規準，認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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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和正義同為現代社會的重要道德規準。再者，第一章文本先提及女性主義關

懷倫理學的主張—私領域的民主化，第二章指出關懷、尊重差異為新時代社會

的重要價值，第五章的主軸更是明確引入關懷倫理學的觀點。 

 

整體而言，鄔書、林書文本並未引介關懷倫理學的論述，有引介關懷倫理

學論述的葉書、李書文本，顯示對關懷倫理學不同程度的瞭解和重視。葉書文

本以邊緣化的方式呈現關懷倫理學，與陳瑤華（2002）與楊巧玲（2004）的研

究結果相去不遠。並且葉書文本將關懷、情愛視為女性僅有，理性視為男性僅

有的論述，實質上是再製性別刻板印象。李書文本除了提升關懷倫理的地位，

多重、多元地呈現關懷倫理學論述，尚融合關懷倫理和正義倫理於文本各角落，

認為關懷和正義應該視為每一個人類，不分男女，都應該擁有、追求的倫理道

德規準。李書文本此處對關懷倫理學的論述是適切、完整的。 

 

歸納分析各文本呈現的「性、性別、性別角色」與「關懷倫理學」相關論

述，得知林書文本未如其它文本論述性、性別、性別角色差異的來源，也無引

介關懷倫理學，顯示林書文本未將性別視為倫理學學門所必須探討的重要議

題。其次，鄔書文本論述性別差異等相關議題時，充分展現父權思維中心，未

提供與父權思維矛盾對立的論述，顯示鄔書文本充分欠缺適切性與完整性。再

者，葉書文本論述性別差異等相關議題時，流露出與鄔書文本相似的論述核心—

父權思維；文本雖有提供與父權思維相對立矛盾的相關論述，可是就內容和方

式而言，葉書文本欠缺適切性與完整性。最後，李書最能夠提供與父權思維相

對立的文本，並且完整、適切地陳述關懷倫理學的論點；可惜的是文本對於性

別差異的起源為何，較欠缺完整、對立的論述，以協助讀者釐清目前學術界有

哪些「性別差異的起源」的看法，建構自己對性別差異起源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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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殘缺文本 

 

依據以上分析，本研究所選取的四冊大學倫理學教科書文本中，鄔書、林

書、葉書仍舊呈現傳統東西方倫理學的主流論述，唯有李書文本論及現代新興

的關懷倫理學，並在文本中呈現此新興倫理學派典與傳統主流倫理學論述的對

話。為了能夠更精確地瞭解倫理學教科書應該呈現的對立、矛盾論述為何，以

檢視本研究選取的大學倫理學教科書殘缺文本為何，研究者從 Porter（1999）、

Gatens（1998）與 Card（1991）等人的著作中，蒐集出不同於傳統主流倫理學

之幾種論述，作為本研究殘缺文本的檢核規準（參見第三章第八十頁）。這些論

述應置於文本以形成傳統主流倫理學與新興倫理學派典對立、矛盾的論述，促

使讀者藉由對立論述的衝突更瞭解真實世界的面貌。以下將對照第三章的檢核

規準，依序說明本研究選取的大學倫理學教科書殘缺文本為何。 

 

一、對男性/異性戀思維成為普世道德規準的批判 

 

對男性/異性戀思維成為普世道德規準的批判，可分西方倫理學與東方倫理

學說明之。 

 

（一）西方倫理學 

最主要呈現傳統西方倫理學的是鄔書和林書，其文本呈現的內容為傳統西

方倫理學論述，諸如最高人格理想境界為領導眾人、參與政治的哲學王，或是

講求抽象原理原則的道德判斷模式—以論辯假設、演繹其推理方式證成道德之

成立，此論述基調為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者 Porter（1999）所批判。是以，鄔書

與林書文本一元地呈現這些傳統西方倫理學論述，無法跳脫這些論述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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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這些論述為何是男性經驗的結論、如何忽略女性經驗，以及這樣的論述內

容是否適合類推至全體人類，成為全體人類道德行為的準則。 

 

（二）東方倫理學 

相對於傳統西方倫理學的文本，最主要呈現傳統東方倫理學的是鄔書和葉

書文本。內容如同傳統西方倫理學一樣，強調的最高人格理想境界為領導眾人、

參與政治的個體，因此舉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身原則。然而，文本

並未意識到這樣的論述基調呈現的是男性生活經驗，也無法體現女性主義學者

所指出的女性意識—過去的歷史舞台上只有男性的演出，女性是被忽略、隱蔽

的。是故，鄔書和葉書文本缺乏提供對立、矛盾的論述，用已說明傳統東方倫

理學的論述如何呈現男性中心思維與男性經驗，以及這樣的論述內容類推至全

體人類的適切性為何。 

 

二、公私領域劃分、女性經驗與倫理學之間的關係 

 

延續上兩段分析鄔書、林書、葉書論述的傳統東西方倫理學的殘缺文本，

發現鄔書、林書、葉書文本呈現的傳統東西方倫理學論述中，強調理想的人格

典範皆是在公領域的範疇佔居領導地位，卻未對東西方倫理學和女性經驗、公

私領域的劃分做以下闡述。由於公領域領導人物統攝的對象、事務多元且複雜，

因此理性、智識、受教育等特質成為躍居領導人物的必要條件，這些條件都是

男性才有權具備的。相對地，不論東方或西方世界，過去女性不被認為具有理

性、智識等特質，而社會既有的規範也鮮少容許、尊重女性普遍具有受教權；

女性的活動範圍僅限於家庭，負責處理家庭事務，而刻板印象中處理家庭事務

不需要經過長時間、專業化的訓練，正適合「天生」能力就比男性來得弱的女

性。再加上女性的「母性」特質，在家中扮演支持性、附屬性的角色，照料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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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女的生活起居，更是理所當然的安排。是故，二元化的生理性別差異衍

生解釋二元化的性別氣質差異，「公領域、教化的、男性」與「私領域、不需學

習與生俱來的、女性」兩組概念的形成，正是簡成熙（2000b）所批判的，公私

領域的劃分與性別差異相互連結，鞏固傳統東西方倫理學傳遞的理想人格典

範。整體而言，鄔書、林書、葉書文本缺乏東西方倫理學和女性經驗、公私領

域的劃分之間關係的論述。 

 

三、社會新興議題與倫理學派典轉移 

 

現代社會新興的倫理學議題，包括女性主義對傳統主流倫理學的批判、同

性戀者的論述、以及倫理學派典的轉移。 

 

（一）女性主義的論述融入現代倫理學 

女性主義學者指認公私領域的劃分與女性經驗的連結，用以解構傳統主流

倫理學的性別意識型態論述。除此之外，女性主義學者針對現代倫理學觀點應

有的變遷，雖多半關注傳統性別議題—家庭、婚姻、性別差異等議題，不過女

性主義學者提出的見解迥異於傳統的倫理學論述。像是李書文本所提及的私領

域民主化，Porter（1999）主張提升過往對家庭事務與「女性特質」（例如感性）

的評價，以及陳瑤華（2002）與陳增穎（2005）強調的反思男主外、女主內的

性別角色分配，進而破除男尊女卑的文化刻板印象等。上述女性主義學者所關

注的議題，常見於鄔書、葉書文本之中。不過，鄔書、葉書文本多以傳統觀點

論述，缺乏以女性主義觀點論述之，自然無法誘使對立、矛盾的論述相互對話，

賦予讀者權能建構自己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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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性戀的論述融入現代倫理學 

傳統倫理學的論述中心除了以父權思想為中心，尚以異性戀霸權為中心。

藉由前文徵候式閱讀的分析可得知，不論是鄔書、林書、葉書、李書文本，僅

陳述異性戀婚姻、家庭的態樣—異性戀家庭成員如何互動發揮最佳的家庭功

能。Porter（1999）曾列舉現代倫理學應該呈現的同性戀議題，包括同性戀者的

成因，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的異同處，過往大眾對同性戀者的偏見和歧視，現

今大眾應如何尊重同性戀者的存在，現代社會的同性戀者為何爭取結婚、組成

家庭、養育子女等基本人權等議題。四冊文本未能兼具深度廣度地提供以上議

題的論述，是故，普遍來說，同性戀議題和同性戀者的論述是四冊教科書共通

的殘缺文本。 

 

（三）倫理學派典的轉移 

綜合歸納倫理學學門的歷史發展，發現倫理學派典從過往男性思維與異性

戀霸權為中心，到今日出現關注女性和同性戀者的論述。倫理學論述派典的轉

移，代表人與人之間相處的規範，也必須要跟著時代的變遷有所改變。倫理學

文本必須檢視過去不尊重女性、同性戀者的偏見和歧視，一一消除之，這才是

倫理學教科書「本於善良人性而期許人類善行」的宗旨目標。不過本研究所選

取的教科書文本，唯有李書能呈現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的派典移轉，其餘文本

同時缺乏女性和同性戀者在現代倫理學學門中的發聲。 

 

四、其它 

 

以上分析根據第三章殘缺文本的檢核規準（一）至（四）。第四項「其它」

意指依據本研究檢視的大學倫理學教科書文本的論述範圍與特性，尚有哪些殘

缺文本未涵蓋於檢核規準（一）至（三）。誠如本研究的研究過程發現，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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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書、葉書、李書文本的適切性與完整性之所以不足的原因在於，文本並未提

供不同立場（如生物學取向、社會學取向、心理學取向）的實徵研究結果，辯

證性別/性傾向差異的成因，協助讀者獲知性別/性傾向差異的各種實徵看法，解

構傳統父權社會的性別/性傾向迷思。此外，鄔書、林書、葉書文本無法適切地、

完整地呈現關懷倫理學的論述，亦是其殘缺文本之一。 

 

整體而言，不論是從微觀角度分析文本探究特定性別議題時能否呈現對

立、矛盾論述，或是從鉅觀角度分析文本能否呈現倫理學派典的移轉，顯現倫

理價值規範的多元面貌，皆發現有許多殘缺文本急待鄔書、林書、葉書文本關

注，而李書文本呈現的殘缺文本為同性戀議題與同性戀者的論述，是四冊文本

中呈現最少殘缺文本的大學倫理學教科書。 

 

 

肆、小結 

 

綜合上述，鄔書、林書、葉書、李書各文本之間的性別意識狀態非但不一，

甚至各書自身文本之內也呈現出不一樣的性別意識狀態，值得深入探析其中的

原因。例如，李書部分文本能夠以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批判性別意識型態如

何介入影響社會認知的家庭、婚姻制度，以及傳統倫理學觀點為何被指為是男

性思維的產物，釋放許多具有批判性別意識型態的論述，超越過去大學教科書

性別意識型態相關研究的發現（Hall, 1988；Sadker & Zittleman, 2002；曾嬿芬

2004；楊巧玲 2004）；不過，李書的其它文本時而也會流露出性別刻板印象、偏

見與歧視。至於鄔書、林書和葉書文本，以鄔書、葉書文本顯而易見地缺乏批

判觀點，呈現以「男性意識、異性戀機制、功能論」為核心的性別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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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刻板的性別角色分配；並未批判既有的世界觀、知識論如何呈現男性思維

的觀點，以及過去男性如何成為權勢者、得利者。面對男性應該要有所意識、

改革的性別議題時（例如墮胎、外遇），文本還會禮遇男性，選擇性地隱匿男性

的存在，保護男性的「尊嚴」。其次，文本對於異性戀機制以外的個人或團體，

並未給予尊重和關照。再者，文本以功能論的觀點論述性別差異，也因此複製

了許多性別刻板印象，無法以衝突論或社會階層理論批判和諧社會關係的背

後，牽涉到的是男性得來已久而深怕失去的支配地位。 

 

當不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論述無法如同具有性別意識型態的文本多樣化地

呈現於文本時，文本描繪的世界樣貌是扭曲不真實的，且圖利既得利益團體，

無法協助本生為人類的每個獨立個體，培育尊重與自己相異她/他人的雅量，在

現代社會中找尋真正合理的位置，促使個體展現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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